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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 
中華經濟研究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全球知名的經濟產業相關研究的政策智庫，長

期以來擔任國家的政策智庫，提供建言，為社會各界所肯定。目前院舍大樓係向土地所

有權人（臺灣大學）以承租方式使用，現有院舍為將近 40 年的建築，防震效果差，台

灣地震頻繁，安全性相對不佳。此外，由於院舍陳舊，每次較大的修繕都必須依據與臺

大簽署之租約規定，經臺大繁瑣的程序簽核。同時，臺大對本院提出的享有優先承租權

要求，表示無法提出具體承諾，甚至也拒絕口頭承諾。加以本院人員編制之增加，現有

院舍空間已顯不足，行政及研究環境擁擠及部分單位分散在各樓層等問題，因此在考量

本院目前營運執行與後續之經營發展，及因應實際營運管理需求，合適調配資源，改善

辦公空間及提供各項專業設施。 

因此為提升本院行政及研究之效率，另覓土地（租用國有土地）興建本院院舍大樓，

以提供更充裕的行政及研究空間、完善附屬設施及設備，提供本院同仁更優質的行政及

研究環境。 

 

1.2 計畫目標 

本院興建院舍大樓目標如下： 

一、配合整體設計兼顧活動空間與發展空間特色，創造適合院方的「多樣性」研究與生

活服務之環境，俾提供院方同仁良好完整的行政及研究環境。 

二、自然的人性化空間管理運用與資源整合，有效運用空間。院舍大樓係以目前營運執

行與後續經營發展規劃與設計，院舍大樓新建工程完工後，可獲得適當的研究空間。

而地下停車場、會議廳及公共服務空間等全院性共同空間，將來工程完工後將由院

方統籌管理運用，以達到資源有效利用。 

（一）強調院舍大樓建築風格之意象與自明性： 

建築物的造型與風格往往成為代表一個團體的意象符號，以及其組成分子對所

屬團體自明性之依據，因此本案善用基地特性優化設計，透過本院之新建院舍

大樓空間規劃與環境設計，結合區位環境特性，以建築風格及環境融合，強化

院舍大樓之意象及自明性。藉整體環境規劃，維持本院既有之優良人文風格素

養與人才培育處所。 

（二）塑造開放性的建築： 

本案之設立從整體規劃之觀點來看，其角色不僅僅在於滿足院方本身之需求，

同時也負有整合此區域建築群體與院方活動之任務，本案以部份開放空間及公

共空間供全院共用，擬訂開放式及可親近的規劃設計原則，塑造融合院方發展

與周圍社區發展的建築規劃方式。 



1-2 

（三）順應資訊化、自動化之設施計畫： 

資訊的傳播與交換日漸發達，院內與院外資訊的流通益形重要，再者會議廳的

設立、未來建築及設備採取資訊化、自動化之設施需求規劃，除保留彈性空間

外，其他附屬之公共設施如停車場及機電設備亦應考慮「維護修繕」與「日常

耗能」及防災因素，使院方使用空間能保持安全與符合研究需求並降低長期營

運與維護成本之需求。 

（四）配合院方長期發展之成長，成為全球知名的經濟產業相關研究的政策智庫之

願景： 

本案係將院方目前營運執行與後續經營發展一併列入規劃，並加強共用空間規

劃，將可增進院方研究之交流，並可使院方成為經濟產業相關研究之研究智庫。 

三、本案需以建物生命週期總成本的觀念出發，考量長期營運管理總成本之高低，影響

未來穩定永續營運且維持良好環境等因素，以利掌控長期營運管理成本，尤其「維

護修繕」與「日常耗能」等成本，以降低長期營運與維護成本等課題為目標。 

（一）維護成本考量： 

1. 規劃階段：研擬未來設計、施工與維護之準則，使未來各階段所發生之行為

或事件，皆有基準可循。 

2. 設計階段：除考慮施工快速與整體景觀融合外，更應思考日後維護工作的便

利性與安全性所需各項設施和作為，以降低日後對外部空間干擾。同時檢討

採取最小營建規模或輕量設計，採用高強度、高性能混凝土或其他高效能材

料或工法，減少維修的頻率。 

3. 施工階段：施工品質良好之工程，能大幅減少維護管理所須投入之資源，延

長設施壽命，減少不必要浪費。為提升營建工程品質，建議採用自動化施工

方式或高效率的機具設備，增加作業安全性、降低對環境的污染。施工過程

所進行之變更設計或任何工程事項之文件與圖說等，應該加以詳細紀錄及建

檔管理，再配合維護管理與相關操作手冊，納入後續竣工移交接管文件，提

供未來維護工作的參考。 

4. 維護管理階段：管理之目的在於提供使用者安全、順暢與便捷的使用環境，

需從制度面、技術面及管理面，導入生命週期管理的觀念，使維護管理作業

的著力點由一項項單獨審視，放大為設施生命週期全面性及長期性策略之擬

定與檢視。 

（二）節能設計考量： 

1. 節能分析：整合加入可以在建築物環境的背景下，視覺化及模擬其效能的工

具，本案由基本設計發展至細部設計，未來將細部設計成果接續進入遮陽最

佳化分析、室內舒適度分析、室內照度最佳化，以讓本案成為綠能建築。 

2. 節能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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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雨水再利用系統：地下筏基設置雨水儲存槽，雨水利用主要收集屋頂雨水，

處理後做為植栽澆灌用水。 

(2) 微氣候調節：利用植栽草皮等自然植物做廢氣交換。 

(3) 全棟建築採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包括省水馬桶、感應式小便器、自動

感應水栓。 

(4) 機電省能源設計：採用高效能燈具、LED、自動功因調整器、電容器組。 

(5) 空調節能設計：考量建築物之座向配置，並配合使用行為，分區規劃空調

系統，以有效控制能源之使用，選擇容量合適之空調主機避免過量設計，

有效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設備具備自動變風量及精確溫度感測設定運轉特

性，藉以改變送風設備、主機及相關系統機組設備之電力消耗，達到節能

之目的。 

(6) 建築外殼節能、屋頂隔熱、開窗隔熱設計：考量太陽運行之方向對建築之

影響降低熱得，強調構造之隔熱性能以達到外殼節能之效果，屋頂採隔熱

處理，可採用複層屋頂設計、屋頂薄層綠化植栽、加設隔熱材等手法，有

效阻隔日曬對室內的影響及改善屋頂熱能傳遞。開窗採光部位搭配水平、

垂直及格子遮陽板等遮陽形式窗戶，玻璃考量 LowE 玻璃。 

(7) 建築能源管理系統：設置整合型中央監控系統，對建築電力、空調、照明、

給排水、消防、通風換氣、電梯、能耗分析與節能等設備進行數據的監測

與對設備進行運轉控制，透過各種通訊傳輸界面收集場域資訊，並透過各

種場域控制器進行建築設備運行控制，同時間將各類建築設備系統之系統

架構或控制方塊圖整合在可視的人機界面上，以達成全面建築自動化的目

標。 

四、本案因應全球暖化因素，將 ISO14067 碳足跡查證納入相關議題進行探討，為即將

施行的法律做準備、管理碳風險的暴露程度、降低成本並找出改善的機會，同時緩

和氣候變遷。 

採用對環境友善之原料、產品包裝減量或回收、提升運輸效率等，包括要求產品上

游供應商共同努力降低產品碳足跡，除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形成綠色供應鏈外，通

常同時可以得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可以優先選購具碳標籤產品支持廠商揭露產品碳

足跡，並於產品使用及廢棄處理時配合減少碳排放，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目的。 

（一）資源回收空間（循環廢棄資源）： 

設置具循環廢棄資源之資源回收空間。 

（二）共享空間設計、共享運具： 

基地鄰近「台北捷運淡水信義線-復興崗站」，建議可設置共享運具可規劃設置

如 YouBike 租借站，提供多元便利交通方式，利用共享運具結合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減少碳足跡，廠商可針對共享運具之相關需求，衍生規劃相關服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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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管路及設施等。 

（三）減少碳排放之低碳開發設計策略： 

使用再生材料及低碳足跡產品。 

（四）綠色辦公： 

「綠色辦公」是宣傳辦公室做好節約能資源（省水、省電、省紙及省油）、鼓勵

少印紙或紙張雙面使用、多採視訊會議、垃圾分類與資源再利用、環境綠美化、

辦公用品優先選擇環保產品之綠色採購及加強對員工宣導，營造對環境友善的

辦公空間，並帶動員工一起做好綠色辦公，進而於日常生活中實踐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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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地環境說明與分析 

 

2.1 基地基本資料 

一、土地座落：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一小段 693 地號（詳附件一_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二、基地面積： 

4,537.04 平方公尺（謄本面積，詳附件一_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 

三、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四、建蔽率：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為 45%，最大允建建築面積為 4,537.04 m2×

45%=2,041.66 m2。 

五、容積率：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為 225%，最大允建容積為 4,537.04 m2×

225%=10,208.34 m2。 

六、高度比：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為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五。 

七、前院深度：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為 3m（最小淨深度 1.5m）。 

八、後院深度：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為 2.5m（深度比=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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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交通系統示意圖

2.2 地理與環境調查 

本案基地位於北投區桃源段一小段 693地號，基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如下圖 2.2-

1），鄰近多為住商混合區。基地現況為空地，北側為新興公園，東側隔影視音產業專用區臨

中央北路二段 350 巷，西側臨新興路，南側鄰近中央北路二段。 

 

 

 

 

 

 

 

 

 

 

 

 

一、交通系統 

（一）基地週圍大眾交通設施完善，且鄰近捷運淡水信義線-復興崗站，並有多條公車路線

行經中央北路（製片廠站），交通機能完善。 

（二）東側為北投製片廠（影視音產業專用區）；西側臨 10M 寬之新興路；北側為新興公

園；南側 20M 寬中央北路二段，可通往淡水、關渡、天母及台北市，與其他鄉鎮交

通系統活絡。如下圖 2.2-2。 

 

 

  

圖 2.2-1 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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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地理 

（一）本基地東側臨規劃供影視音產業使用之特定專用區，北側臨新興公園；西側土地多

屬住宅區；另基地南側為住宅區。如下圖 2.2-3。 

（二）臺北市「影視音產業專用區（前身為中國電影製片廠之北投營區）」鄰近公共設施

完整，包含台北市立圖書館稻香分館、稻香公園、新興公園、北投 223 號公園等；

本工程開闢完成後，即可建構區域交通完整迴路，讓聯絡動線更便捷。 

（三）北投 223 號公園西側道路新築工程起點為中央北路 2 段，終點為重三路間，全長約

220 公尺，寬度 10 公尺，可供雙向車道通行，並於兩側設置寬度 2 公尺人行道，整

體具有營造舒適友善行人空間及提升消防救災功能等效益；同時縮短公共設施間距

離，便利市民就近使用。 

 

 

 

 

 

 

 

 

 

三、地形氣候：如下圖 2.2-4 自然氣候分析示意圖。 

（一）基地為南北向通風採光良好，且須適度的阻擋東北季風。 

（二）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多利用半戶外空間的創造，調節室內溫度。 

（三）適度的引進南風及西南氣流，創造基地微氣候的對流。 

 

 

 

 

 

 

 

 

 

 

 

 

 

影視音產業園區用地 新興公園 

圖 2.2-3 周邊人文地理示意圖

圖 2.2-4 自然氣候分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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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周遭環境調查 

基地周遭現況如下圖 2.2-5 所示。 

 

  

中央北路二段 

基地 

新興路 

1 2 

3 

基地 

4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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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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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遭主要標的 

台北捷運淡水信義線-復興崗
站 
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 

稻香公園 

新興公園 

台北市北投區桃源國小 

嗄嘮別公園 

C 

B 

E 

D 

A 

F 

圖 2.2-5 基地周邊現況照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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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建院舍大樓基地周邊地下管線調查 

考量後續施工作業範圍、道路動線周邊下方有無管線界面待辦事項，再進一步釐清

新建院舍大樓基地周邊之地下管線情形，以納入後續「新建院舍大樓」之設計及施工，

調查結果彙整如表 2.3-1，相關來文及圖資詳附件二。 

表 2.3-1 新建院舍大樓地下管線回覆彙整表 

單位 地下管線回覆說明概要 圖資 

電力 

1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北區營業處 

1.本處所提供之管線埋設位置皆為參考資訊，因

管線埋設時 可能需迴避障礙，或埋設後因道路

拓寬、路型改善以及路面加鋪等因素而有所變

動，故實際埋設情形仍以施工現場 為主。 

2.現場開挖前請務必參考本公司提供之管路圖，

經比對圖資與現場相關孔位後，再研判管路之可

能路徑範圍，始可依現場狀況謹慎進行小規模試

挖，開挖順利後，才以正常方式進行挖掘。 

3.倘發現圖資與現場相關孔位及管線路徑有明顯

出 入 時 ， 應 連 絡 本 處 市 區 巡 修 課 ( 電

話:28881678 分機 527)，以尋求協助。 

4.倘若在挖掘過程中，發現本公司管路標示帶或

管路保護體應即停止。 

5.當不慎挖損管線時，應立即停工，並儘速就近撥

打故障搶修專線 1911，通知本公司立刻派員前

往處理，相關費用由挖損者全額負擔。 

有 

電信 

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台北營運處 

1.為防範挖損電信管線，造成公眾通信中斷，請於

整地前 1 個月通知本營運處配合相關管線遷移

作業。 

2.檢送圖示僅供參考，請小心挖掘，並依地形酌增

試挖範圍，如發現土層顏色不同、警示帶或水泥

蓋板時，務須以人工小心挖掘，發現挖損時應立

即停工，並迅速通知本營運處會同處理，否則依

章須負損害賠償修復費用。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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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地下管線回覆說明概要 圖資 

自來水 

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1.本處輸配水管施工時，遇既有地下結構物或其

他管線時均需遷就現場狀況改變位置或深度（由

上方或下方穿越），埋設後可能因道路拓寬、路

型改變或路面加鋪等因素而變動，故檢送之圖面

僅供參考，必要時請詳予試挖，施工時請與自來

水管線保持安全距離，並勿重疊於水管上方，以

利日後用戶接水及管線維修。 

2.施工時請小心維護自來水管線相關設施，如不

慎挖損請儘速通知本處陽明營業分處派員搶修

（聯絡電話 02-28882131 或 02-87335678），

所需工料費由施工單位負擔，如遭挖損影響供

水，因而衍生相關賠償情事時，由挖損單位負責

辦理賠償和解事宜。 

3.用戶水管表後內線（或私有管線）如有挖損，請

自行僱工維修或與用戶協調辦理。 

4.消防栓及制水閥為重要救災設施，施工時不得

掩埋，亦請勿自行操作啟閉，避免影響區域供水

安全。 

有 

污水 

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

生下水道工程處 

1.本市北投區桃源段一小段 693 地號等 1 筆土地

附近既有污水管渠，經查該基地內有既有污水管

渠通過。 

2.檢附旨揭案址附近既有污水管渠圖 1 份，本案

經套繪發現案址基地內有既有污水管渠通過，請

轉知起造人及承造人依下水道法須維持周邊既

有污水下水道管渠正常排水功能，不得任意毀

損、改道、阻塞或廢除；若經檢視發現因開發行

為，造成泥沙阻塞或損壞既有污水下水道管線設

施，起造人及承造人需負責清除或修復，違者依

法究辦，特此申明。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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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地下管線回覆說明概要 圖資 

瓦斯 

5 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

公司 

1.如需本公司派員鑑定管線位置，或施工時戒護

鄰近瓦斯管線之安全，請洽本公司修護課江先生

電話 28948686 轉 811 分機。 

2.為日後順利裝設瓦斯管線，敬請函擲建築圖乙

份，與本公司營業課洽商，以儘早規劃商討配合

細節。 

3.請貴公司於建築物陽台內規畫預留瓦斯管及設

備裝設位置，以利瓦斯管線穿樓板施工及維護。 

4.本公司建議貴用戶選用能源局推廣之微電腦瓦

斯表以提升供氣安全，本系統尚可配合自費規劃

以電訊集中抄表並預留集中抄錶盤位置，以利將

來抄表時不打擾貴用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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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空間內容及配置計畫 

 

3.1 各部門空間需求 

一、單元空間需求 

目前本院人員編制及單元空間量如表 3.1-1 所示；其中專任助研究員（含）以上每

人 1 間；分析師以 3 人使用 1 間辦公室，計畫輔佐研究員可採小區域開放辦公空間

規劃；兼任人員以「共享空間」（不特定座位，自由入坐）為原則；行政暨研輔人員、

各所中心秘書及計畫專/兼任人員採 OA 系統規劃。 

表 3-1-1 本院人員編制及其單元空間量表 

類別 人數 單元空間量 備註 

首長 
研究人員 4 20.5 坪/人 董事長、院長及副院長 

編制人員 4 2.42 坪/人  

第一所 

研究人員 7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6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12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13 1.2 坪/人  

第二所 

研究人員 6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7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36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9 1.2 坪/人  

第三所 

研究人員 10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4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52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25 1.2 坪/人  

WTO 中心 

研究人員 5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5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29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3 1.2 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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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人數 單元空間量 備註 

區域中心 

研究人員 6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6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27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3 1.2 坪/人  

綠經中心 

研究人員 6 6 坪/人 1 人 1 間 

分析師 5 2.42 坪/人 3 人 1 間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16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1 1.2 坪/人  

展望中心 

研究人員 1 6 坪/人 1 人 1 間 

編制人員 1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1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3 1.2 坪/人  

日本中心 

研究人員 1 6 坪/人 1 人 1 間 

計畫專任 8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1 1.2 坪/人  

東協中心 
計畫專任 3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6 1.2 坪/人  

財經中心 

研究人員 1 6 坪/人 1 人 1 間 

計畫專任 2 2.42 坪/人  

計畫兼任 2 1.2 坪/人  

資料室 編制人員 5 2.42 坪/人  

圖書室 編制人員 5 2.42 坪/人  

秘

書

處 

主管及稽核室 研究人員 2 6 坪/人 1 人 1 間 

人事文書組 
編制人員 6 2.42 坪/人  

計畫專任 2 2.42 坪/人  

會計組 編制人員 5 2.42 坪/人  

出納組 編制人員 2 2.42 坪/人  

事務組 編制人員 6 2.42 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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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院空間需求 

新建院舍大樓各空間需求，如下表 3-1-2 所示。 

表 3-1-2 新建院舍大樓各空間需求表 

統計人數預估 

研

究

人

員 

分

析

師 

編

制

人

員 

計

畫

專

任 

計

畫

兼

任 

合

計 

人

員 

需求面積 

（坪） 
備   註 

合併 

小計 

首 長 4  4   8 94 
首長 1 人 1 間,每間約 20.5 坪 

※董事長、院長須廁所約 2 坪 
94  

多功能主管室 7     7 77 如所長室,每層 1 間,每間約 11 坪 77  

第一所 7 6 2 12 13 40 106 研究人員 1 人 1 間(@6 坪) 

餘依行政院標準每人 2.42 坪 

(兼任 2 人 1 位=@1.2 坪) 

※「兼任」人員可採「共享空間」(不

特定座位)，共享使用 

134  

第二所 6 7 2 36 9 60 156 182  

第三所 10 4 2 52 25 93 230 230  

WTO 中心 5 5 2 29 3 44 121 259  

區域中心 6 6 2 27 3 44 124  

綠經中心 6 5 2 16 1 30 93   

展望中心 1  1 1 3 6 14   

日本中心 1   8 1 10 27 預留 1 間主任辦公室  

東協中心    3 6 9 14   

財經中心 1   2 2 5 13   

資料室   5   5 14 辦公區 250  

機房,PC 整理區       24 機房 14, PC 整理區#10  

圖書室   5   5 12 辦公區  

圖書室-藏書區       200 藏書區（含院史室）  

秘書處： 2 0 19 2 0 23 114  114  

主管及稽核室 2     2 12 主管/討論室及稽核室共 2 間  

人事文書組   6 2  8 30 1 間作業室,1 間檔案室,報到位#2  

會計組   5   5 27 1 間檔案室  

出納組   2   2 10 1 座保險金庫  

事務組   6   6 35 2 間儲藏室  

儲藏室(約 6 間)       36 供各所、中心用  

管理員(警衛)       6 或中控室  

8 人討論室 7 間       42 如電梯出口討論室(每層 1間@6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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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人數預估 

研

究

人

員 

分

析

師 

編

制

人

員 

計

畫

專

任 

計

畫

兼

任 

合

計 

人

員 

需求面積 

（坪） 
備   註 

合併 

小計 

20 人會議室 4 間       80 
如 1F,250,204,322,522 會 議 室

(@20 坪) 
 

30 人會議室 2 間       60 含院會議室(@30 坪)  

貴賓室       6 院會議室旁邊，接待用  

多功能會議室       200 2 間(1 階梯,1 平面,用餐區等)  

樓梯、電梯、廁所、

茶水間、機房等 

      935 
哺集乳室(淋浴)等，另各樓請預留事

務空間 
 

停車空間       935 
預留電工房(儲料、機具、桌椅)、事

業廢棄物區(待運垃圾) 
 

地下儲藏室       20 
電工房（儲料、機具、桌椅）、事業

廢棄物區（代運垃圾） 
 

小  計 56 33 46 188 66 389 3,772 坪 
依第十次工作會議紀錄平面進行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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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部門空間規劃需求 

一、規劃說明： 

（一）辦公空間規劃原則： 

1. 各單位皆為「集中分區」規劃辦公空間。 

2. 專任助研究員（含）以上每人 1 間。 

3. 分析師以 3 人使用 1 間辦公室，計畫輔佐研究員可採小區域開放辦公空間規

劃。 

4. 兼任人員以「共享空間」（不特定座位，自由入坐）為原則。 

5. 行政暨研輔人員、各所中心秘書及計畫專/兼任人員採 OA 系統規劃。 

（二）各樓層設置多功能主管室（類似所長室，空間採活動使用）、儲藏室、事務機器

等空間。 

（三）多功能會議室 2 間。 

1. 兩間多功能會議室規劃為 1 間階梯式、1 間平面式，另規劃用餐或茶點區，兩

間多功能會議室可連線同步使用。 

2. 階梯式會議室採固定座椅（含掀桌），設口譯室。 

3. 平面式會議室座位及桌椅採可移動式。 

（四）討論室及會議室規劃原則： 

1. 8 人討論室 7 間（每樓層至少 1 間）。 

2. 20 人會議室 4 間。 

3. 30 人會議室，共 2 間（含院務會議室）。 

（五）院務會議室旁設獨立貴賓室，供接待外賓使用，並與院長室相鄰。 

（六）樓層空間分配初步建議： 

1. 一所可與財經中心、展望中心同一層。 

2. 二所可與日本中心同一層。 

3. WTO 中心可與東協中心及區域中心同一層。 

（七）各層樓茶水間加大面積，並設置桌椅可供小組討論之用。 

（八）女性廁間比例增加，淋浴間與哺乳室相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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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別單位需求： 

項次 單位 需求 

1 首長室 1.董事長室及院長室需規劃獨立廁所（約２坪）。 

2.院長室需緊臨院務會議室（30 人另含貴賓室 8 人） 

2 第一所 詳 3.2.一規劃說明 

3 第二所 詳 3.2.一規劃說明 

4 第三所 助理辦公室採 OA 系統家具空間規劃，以 20 人為一區。 

5 WTO 中心 1.需設有顧問室，且為獨立空間。 

2.會議室為因應未來之需求需強化視訊設備。 

6 展望中心 詳 3.2.一規劃說明 

7 區域中心 1.隔板的隔音效果要好。（採用高隔屏 OA 系統家具） 

2.需加強 wifi 佈置。（再與資訊室討論網點佈置） 

8 綠經中心 小型會議室需有可供書寫牆面。（設玻璃白板） 

9 日本中心 辦公桌面需≧140cm*70cm。 

10 東協中心 各單位皆為集中分區規劃辦公空間 

11 財經中心 國際會議廳設有貴賓室 

12 秘書處 秘書處各組室皆需獨立空間，並與檔案室距離不要太遠。 

人文組及會計組檔案室設移動倉儲。（依檔案法設置） 

 

（一）圖書室：（張麗門圖書館暨 WTO圖書館暨出版社） 

1. 使用需求 

(1) 符合圖書館規劃基本設計原則：有關結構隔間、動線處理及物理環境（如

採光、通風、噪音控制、地震防護等）參考《公共圖書館建築與設備標準》

以及 CNS 國家標準中有關圖書館建築設備相關規定，以符合標準功能且

足供未來長期需求，提供不同功能之書庫空間，以利集中典藏及管理運用

所有館藏。 

(2) 營造數位時代智慧圖書館之共創知識場域：資訊科技轉變人類搜尋知識的

方式，需重新定位並尋求新的空間利用與服務模式。由於圖書館優於網路

搜尋工具的最大利基，是有真實存在的舒暢空間與專業館員，因此圖書館

整體空間規劃與設計重點是，使用者擁有沒有拘束、沒有界線的自由空間

與隨時可見的服務館員，圖書館成為讀者獲取資源、分享經驗、交流思想

的場所，並設有 8 人座討論室（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使用）。 

(3) 展示智庫研發成果及出版品供各界參考：本院研究同仁之研發成果係以嚴

謹的研究方式，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諸多問題，研提具體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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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政策建議，作為政府與各界之參考，彌足珍貴，唯需保護智財權和機

敏資料，並設有 2 人座研究小間（與院外學術單位合作之用）。 

(4) 儲存機敏館藏專屬空間：故除電子書與資料庫等數位資料外，本館四十多

年來不可報廢、仍具儲存價值的 7-10 萬冊圖書與期刊館藏外，仍需保留

四十多年來本院所有出版品與機密性與非機密性研究成果報告的專屬空

間，需設有少 26 坪可上鎖的密庫一間（僅供被授權者進入）。 

2. 使用效益 

(1) 服務對象： 

①. 核心服務對象：本院所有研究團隊同仁與行政業務同仁。 

②. 次要服務對象： 

A. 來院參加各項研討會人士。 

B. 簽有合作協議之機構同仁。 

C. 其他相關需求之院外人士。 

③. 潛在服務對象：院址所在鄰近學校、機構與居民等。 

(2) 服務效益： 

①. 成為政府智庫圖書館，配合本院所有研究需求擴增建置、採購資料庫

與實體館藏。 

②. 支援本院同仁、來訪外賓或參觀者（如參加研討會）之共享空間。 

③. 積極與本院其他單位進行跨單位橫向合作，共同規劃具特色之服務活

動。  

④. 本院圖書館主要目標為支援本院學術研究與計畫主題相關之所需資

源；大學圖圖書館則提供該校教學、研究和各種相關活動所需之資源；

公共圖書館則提供社區民眾日常生活所需資訊、推行社會文化教育之

功能，各有所司，互不取代。 

⑤. 出版室負責編印、保管、發售、交換及贈送本院出版成果，包括：經

濟叢書系列、經濟專論系列、當前經濟問題分析系列、重要經濟議題

系列、每年之全球經濟展望專書、中英文專書、中英文研討論文、受

委託研究計畫、經濟前瞻等。 

⑥. WTO 中心圖書館，為全台獨一的專業圖書館，提供 WTO 及 RTA 中

心相關研究成果、著作與出版品等。 

3. 使用空間： 

(1) 服務櫃台：受理參考諮詢及流通服務，包含 1 名館員座位、待編目及待歸

架之書刊暫存空間合計 17 ㎡（5 坪）。 

(2) 入口門禁區：單一出入口，安裝門禁管制系統，依規定 3 ㎡~5 ㎡（1坪）。 

(3) 資訊檢索區：含電腦桌共 4 席，依規定 2.5 ㎡/席，合計約 10 ㎡（4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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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讀者閱覽席：開放式多功能座位 10 席，依規定 2.3 ㎡/席，合計約 23 ㎡

（10 坪）。 

(5) 館員辦公室：包含 1 位主管、2 位館員、1 位出版室同仁及 1 位工讀生，

依規定主管 20~25 ㎡/人、館員 8 ㎡/人，另包含近幾期經濟前瞻存放區、

出版新書存放區、出版品出貨包裝工作區、包材存放區、研究計畫收件工

作區等，合計約 50 ㎡（15 坪）。 

(6) 報刊開架陳列區：展示實體現期期刊 242 種（開放式 3 層矮書架）及國內

外最新到院報紙 10 種，書架中心間距約 160 公分：依規定 50 ㎡（15 坪）。 

(7) 新書展示區：展示新書、研究報告及主題區，合計約 10 ㎡（3 坪）。 

(8) 本院出版品及機敏報告保存區：採密集書架，約 26 坪。 

存放的資料與冊數為： 

①. 歷年各系列出版書籍、中英文簡介：約 4,000 冊。 

②. 歷年經濟前瞻：約 2,000 冊。 

③. 近 10 年仍有對外銷售的書籍庫存：約 2,000 冊（依據 105 年奉核出

版品庫藏保存每種 3-5 冊） 

④. 研究計畫（非密件）：約 2,000 冊 

⑤. 本院保存之研究計畫（密件）：約 500 冊 

⑥. 圖書室藏之研究計畫（密件）：約 500 冊 

⑦. WTO 及 RTA 中心公文及諮詢案：約 300 冊 

⑧. 未來 10 年預計會再出版總冊數約 25,000 冊。 

(9) 研究小間及會議室：2 人座研究小間（與院外學術單位合作之用）、8 人座

討論室（電子資源教育訓練課程使用），合計 23 ㎡（10 坪）。 

(10) WTO圖書館：WTO研究成果及專業圖書展示區，約 20 坪。 

以上（一）至（十）共 109 坪 

(11) 院史室：如設在圖書館內，規劃約 5 坪。 

(12) 館藏書庫區：依據近幾年度採購實體館藏預算及未來圖書資料發展趨勢評

估實體館藏發展容量，目前仍需保留之實體館藏與裝訂之過期期刊合計約

8 萬冊，約需 86 坪。 

根據《公共圖書館建築與設備標準》以及 CNS 國家標準中有關圖書館建

築設備規定：圖書館建築之地板載重量宜一致，以充分整合讀者、圖書資

料與傢俱設備。 

本院新院舍興建時建議考量圖書館實際需求與用途，預防滿架或暴架，加

以臺灣地震頻仍，亦應納入考量。 

新院舍圖書館全館空間如縮小為 200 坪（原 446 坪），除開始逐年進行館

藏淘汰外，改採密集書架，依規定密集書架之地板載重每平方公尺不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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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950 公斤，故全館皆需強化樓板載重，以保障安全。 

如以館藏量 80,000 冊來推估，密集書架如採用雙面四聯（八尺）書架，

每座 H244.4 x W290.5 x D48.2，每座可容納 1,632 冊，50 座可容納

81,600 冊，每 10 座所需面積約為 17.08 坪（最小面積需 10.72 坪），50

座所需面積約為 85.4 坪（最小面積需 53.6 坪）。 

以上（一）至（十二）種合計約 200 坪。 

(13) 其他公共空間：影印室、傳真機、廁所、茶水間、機房、貨梯、電梯、樓

梯、走廊…於全院其他公共空間統籌規劃，不計入圖書館空間內。 

（十四）資訊室：依圖書室書面資料規劃辦理。 

（十五）會議室：隔間應維持良好的隔音需求 

1. 多功能會議室均應設置音效牆板或雙牆隔間，防火隔音門（單/雙）隔音效果達

－40dB 以上（即 STC 值≧40dB），維持良好的隔音需求。 

(1) 機電系統一般需求及視聽音響設備、舞台燈光、場燈及布幕等個別需求

另詳機電設計準則及視聽系統規劃原則。  

(2) 原則採固定式座席，前 2 排座位須規劃為固定桌、第 3 排座位（含）之

後得選用收拉式活動桌；第一排座席兩側需配置無障礙席位，且無障礙

席位至少兩席；另座席第一排座位椅背距舞台前緣≧265cm；觀眾席需編

定座次方便觀眾辨識。  

(3) 同步翻譯室因應多國翻譯需求，至少須滿足三國語言同時翻譯之需要，

且不得互相干擾，每一翻譯空間需配備雙螢幕可同時顯示字幕及演講者，

並保有兩位翻譯老師可同時或交替作業之空間；翻譯設備考慮以需用時

租借為主，但相關空間之留設及基本空調、照明、弱電、消防等系統須

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4) 多功能會議室之附屬設施需包括同步翻譯室、準備室、貴賓休息室（含

梳洗設施）、中控室、固定式座席、舞台及階梯式走道等。  

(5) 多功能會議室除基本建築、機電、裝修等工程外；須配合特殊室內裝修

工程（精裝修）及綜合性視聽設備工程，以達成高品質、精緻化多功能

會議室。  

2. 其他會議空間：隔間應維持良好的隔音需求。 

⚫ 30 人及 20 人會議室；機電系統一般需求另詳機電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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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建院舍大樓建築空間與使用計畫 

各樓層空間屬性設置之原則如下： 

一、各樓層分佈相關位置： 

新建院舍大樓各樓層分布，如下表 3.3-1 所示。 

表 3.3-1 新建院舍大樓各樓層分布表 

樓層 部門 

7F 首長室（董事長、院長、副院長）、院務會議室 

6F WTO 中心、東協中心、區域中心 

5F 第三所 

4F 第二所、日本中心、財經中心、展望中心 

3F 第一所、綠經中心 

2F 圖書室 

1F 
秘書處（主管及稽核室、人事文書組、會計組、出納組、事務組）、多功能會

議室、20人及 30人會議室 

B1F 機電空間、汽機車停車空間 

二、新建院舍大樓建築空間與使用計畫 

新建院舍大樓擬興建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總樓地板面積 12,450m2（約 3,773

坪），其各樓層面積及空間用途，如下表 3.3-2 所示。 

表 3.3-2 新建院舍大樓各樓層面積及空間用途表 

樓層 空間用途 總樓地板面積 

地下一層 機電空間、汽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 3,160m2（約 956坪） 

地上一層 

秘書處辦公空間（主管室、稽核室、人事文書組、會計

組、出納組、事務組）、8人討論室、檔案室、儲藏室、

金庫、作業室、多功能會議室（含控制室）、30人會議

室、20 人會議室、入口大廳、招待櫃台、交誼等候空

間、中控室、茶水間、哺乳室、淋浴區、性別友善廁所、

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機電空間、梯廳 

1,610m2 

（約 487 坪） 

地上二層 
圖書室（辦公區、資料室、密集書庫、期刊閱覽區）、

儲藏室、茶水間、男女廁所、輕食區（半戶外空間）、

1,310m2 

（約 396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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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空間用途 總樓地板面積 

機電空間、梯廳 

地上三層 

研究人員辦公室（第一所、財經中心、展望中心）、編

制人員/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第一所、財經中

心、展望中心）、單位主管室、8人討論室、儲藏室、

茶水間、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機電空間、梯廳 

1,224m2 

（約 370 坪） 

地上四層 

研究人員辦公室（第二所、日本中心）、編制人員/計畫

專（兼）任 OA 辦公區（第二所、日本中心、東協中心）、

單位主管室、主任辦公室、8人討論室、20人會議室、

儲藏室、事務機區、茶水間、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

機電空間、梯廳 

1,210m2 

（約 366 坪） 

地上五層 

研究人員辦公室（第三所）、編制人員/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第三所）、單位主管室、8 人討論室、儲

藏室、事務機區、茶水間、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機

電空間、梯廳 

1,226m2 

（約 371 坪） 

地上六層 

研究人員辦公室（WTO 中心、區域中心）、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OA辦公區（WTO 中心、區域中心）、

單位主管室、8人討論室、20人會議室、儲藏室、事務

機區、茶水間、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機電空間、梯

廳 

1,128m2 

（約 341 坪） 

地上七層 

董事長室、院長室、副院長室、研究人員辦公室（綠經

中心）、編制人員/計畫專（兼）任OA辦公區（綠經中

心）、院務會議室、20人會議室、貴賓室、8人討論室、

事務機區、茶水間、男女廁所、機電空間、梯廳 

1,196m2 

（約 362 坪） 

屋突一~三

層 
機房 

408m2 

（約 123坪） 

總計  
12,472m2 

（約 3,773坪） 

備註 

1. 考量本案相關時程及預算、空間需求、未來發展等因素，故本案總樓地板已

不超過 15,000㎡為原則(免依「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

則」辦理都審)，保留部分樓地板面積以滿足未來擴充計畫人員之空間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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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空間用途 總樓地板面積 

2. 以上為本院目前院舍的空間需求，另預留未來增建之結構與排汙用水考量，

本案基地法定最大容積 225%(10,208.34 ㎡);本期興建容積樓地板約

7,735m2容積率約 170%;未來增建可興建容積率約 55%(2,473.34 ㎡)+30%

免計容積+一期機房未使用之免計面積，依原樓地板規劃，預期可增建樓地

辦約 3,880m2約(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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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整體規劃與設計準則 

 

4.1 規劃及設計理念 

為建立一個安全、舒適、健康、和諧和便利的環境，並創造具群體性與優質的研究

環境為目標，讓「院舍大樓」成為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穩定的工作環境，培養致力於國家

政策規劃人才之最佳平台。 

建築規劃上必須具備未來性、前瞻性、國際性，並兼顧人文及自然環境的層面。需

更積極的維繫建築與自然及大地的緊密關係，維持生態的平衡，亦應達到下列目標： 

一、節能建築的落實，應落實綠建築之設計於空間設計及設備規劃中，強調省能源、高

效率、低噪音、再生能源之利用、符合綠建築的時代需求。 

二、辦公及研究環境安全的重視，應規劃完善的安全管制措施，以確保同仁辦公及研究

之安全性。 

三、完善的使用機能，以嚴謹完善的空間及設備規劃，精準的滿足對空間的質與量需求

及可進駐營運之基本要求。 

四、人性化的空間環境，強調人性化的空間環境，考慮良好的陽光日照、通風採光達到

使用空間的舒適性。 

五、良好的交誼互動空間藉由空間的良好規劃，使同仁具有駐留交談的場所。 

六、建築自明性的創造，建築強調與整體環境紋理的融合與呼應，圍塑出良好的開放空

間，並在建築的造型及色彩展現建築的自明性。 

七、建築物沿基地四周依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審議及相關法令之規定（建築量體退縮、

人行道淨寬、沿街面行道樹栽種…等），規劃優質安全的沿街面人行開放空間。 

八、依據建築量體配置方案與沿街面之關係，合理整合雨遮規劃、無遮簷人行道之關係，

減低季節風場、大樓風等風環境影響。 

九、地面層面鄰新興公園處採開放式設計，不設圍牆構造物，其餘臨地界處設置符合相

關法令高度之圍牆，規劃時應避免戶外空間死角，照明計畫納入社區安全考量。 

十、提供優質的戶外空間供大樓同仁交誼之用。 

十一、規劃具場所主題性、識別性之重要生活節點空間及路徑，並納入研究人員活動考

量及表現節點特色，基地需考量與北側公園用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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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設計基本原則 

一、本工程配合整體規劃構想及相關法令規定，建築量體以鋼筋混凝土建築為原則；室

內隔間牆因考慮日後辦公空間調整以輕隔間牆為主。輕隔間牆須滿足隔音、防水、

防火、耐震耐重的安全性。 

二、本院舍之配置，應充分考量基地周邊現有建築及未來發展之情形，並與其相互呼應

配合，創造整體動線及開放空間之連續性及整體性。 

三、在建築量體設計上，應能與週遭環境及現有建築融合搭配，藉以創造辦公及研究大

樓之親和性。  

四、建築平台及屋頂需設置屋頂花園，提供同仁多樣化活動之可能性。 

五、建築量體應考慮創造城市天際線之豐富變化。 

六、基地之建築配置應考量動線系統及既有空間紋理，結合主要動線、人行動線及綠帶

系統，創造良好活動串接及便捷的動線網絡。 

七、建築物座向與配置應能積極結合南向日光及適當導引氣流進入，以增加整體環境之

舒適性。若因座向方位地形限制致主要採光面朝東西向時，應於設計時充分考量建

築立面及遮陽系統，並注意提升通風隔熱之效率。  

八、因應自然環境與周邊建築群體配置方式，應充分考量高樓層氣流、風向、日照、陰

影等問題，以避免對本身及鄰近地區環境造成衝擊。  

九、一樓入口門廳適當處設置管理警衛室/中央監控室，需連結安全監視系統、門禁管制

系統及場地管理系統，以方便使用單位執行全棟門禁及場地管理。 

十、牆壁、地坪、天花板需求： 

（一）牆壁之要求： 

1. 材質須考量防火、隔音、耐撞擊、易維護、綠建材等特性；外部立面建材須再

考量採耐候、低維護等特性。 

2. 外牆若有設備管線穿越，其開口與設備管線間須填隙外，並應有防昆蟲、鼠蟻

入侵之措施。 

3. 內牆可採輕隔間牆，牆面須補平修飾及塗上乳膠漆或依空間特性相關要求之規

定材質如：吸音棉、木作或金屬飾條等裝修材；若配合區隔空間需求或結構需

要可採用鋼筋混凝土構造或依其他空間特性要求之規定。 

4. 內牆若與其它區之空間共用，則牆壁構造方式及材質皆不能影響任一區空間特

性要求。 

5. 所有中大型會議空間之隔間，均應設置音效牆板或雙牆隔間，維持良好的隔音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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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坪之要求： 

1. 材質應選用平坦、耐燃（或防焰）、防潮、防滑及抗磨（污）損，能抗清潔劑及

消毒劑所產生的不良作用之建材。 

2. 設計應配合空間需求或特性之要求規定，選用合宜材質地坪；諸如：1 樓門廳

入口處地坪以防滑天然花崗石材施作為原則。  

3. 地坪若有設備管線穿越，其開口與設備管線間須填隙外，並應有防昆蟲、鼠蟻

入侵之裝置措施。  

（三）天花板之要求： 

1. 設計應以平整、視覺造型符合空間特性不可造成壓迫，使用材料須為防潮、耐

燃，無公害可回收之環保建材，不具毒性及刺激性。 

2. 一般空間構造可採暗架天花或輕鋼架明架天花，但有潔淨度要求之區域則為暗

架天花（需能抵擋清潔劑及消毒劑的擦洗），或依空間特性相關要求之規定材

質如：吸音、木作或金屬天花板等裝修建材。  

3. 外表不可有顯露的管線及導管設施。 

4. 天花板若有設備管線穿越，其開口與設備管線間須填隙外，並應有防昆蟲、鼠

蟻入侵之裝置措施。 

5. 沿外牆開窗面設置窗簾盒。  

（四）房間門之要求： 

1. 應依功能、需求、設施及設備尺寸予以設計，除特別要求或標示外，皆為單開

門，門淨寬 1M 以上。 

2. 面向公共區域之房間門須具自動迴歸關門裝置。  

3. 辦公室或研究室之內門應裝設霧面玻璃（光線穿透），以維持私密性及增加走

廊採光節約照明用電；另須配合空間需求、特性設置如：隔音門、防盜門…等，

或位於防火區劃、防煙區劃時，須符合其相關要求，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及消防

避難法規規定做為其設計依據。 

（五）走廊之要求： 

須依功能、需求、設施及設備尺寸且符合相關法規要求予以設計寬度，但其最

小淨寬度應≧1.6M，以利人員工作、設施及設備通過。 

（六）維修口設置要求：  

室內天花板裝釘內部有配置設備管線處均須設置維修口，其維修口周邊裝釘應

貼合緊密，以防止害蟲進入天花板的凹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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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築平面計畫與空間需求 

一、基地法定空地以集中留設為原則，總體配置需與周邊公共空間相融合。 

二、建築以南北座向為主。東西向減少開窗，以避免直接日照。 

三、除儲藏室、機電空間及會議空間外皆須有充足採光。 

四、依地區性常年冬夏季風等物理環境配置量體位置。 

五、依基地周邊道路建置及車流現況分析配置汽機車道出入口位置並調整量體位置，降

低交通影響。 

六、基地配置應整體考量防洪、防火、防震、救災避難設計及相關法規。 

七、人車分道之動線設計，避免車輛進出影響行人安全，且規劃車道入口避開永久性休

憩廣場及保持人行動線完整性， 於車道地面出入口考慮安全性採汽機車分道，並

留設緩衝空間以符合汽機車上班尖峰時間暫時停等之需求。亦考量日後垃圾暫置與

運送的動線衝突。 

八、地面層規劃迎賓車位，並於地下停車場設置滿足整宗基地法令檢討所需之停車數量。 

九、基地內現有樹木移植(除)需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屋頂層留設洗窗機設備，移動式固定桿*1 及固定座（依洗窗機設備計畫留設合理固

定座，相關需檢送設施計畫送審核可後方得施工）。  

 

4.4 公共空間（含開放空間） 

一、考量便利性與增加鄰里互動性，公共性空間宜配置在低樓層；戶外開放空間、入口

動線、接待區、大廳、穿廊樓梯、電梯位置（含數量及容量）等配置，均需兼顧人

流尖峰、離峰時段之各種需求。 

二、入口大廳規劃設計 

（一）室內裝修材料以耐用好清理維護為主，色調以材料本色表現為佳，儘量採用

自然素材，體現人性、親和之空間氛圍。 

（二）可適度規劃藝術品、植栽、座椅與來賓等候區，活化大廳之多元性。 

（三）大廳為動線集中處，需寬敞便用；接待服務區、開放型多功能空間等，以保

持大廳通透明亮大器意象。 

（四）入口大廳可採挑高設計，強化入口意象，增加穿透感。 

（五）次要出入口預留門禁管制選項需求，供非辦公時段門禁管制功能。 

（六）所有入口處皆有緊急電話、對講機、監視器及緊急照明系統、維修插座。 

三、各茶水間及大廳、梯廳、廊道需可適度自然採光通風，以提供良好舒適的空間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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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輕食區應與戶外露臺相互結合設計，空間規劃應以方正為原則。 

五、公共區域廁所每處男廁應至少設有 2 個大便器及 4 個小便器，男女廁所便器數量應

符合相關法令規定數量，部分空間男女廁所比例得視實際需求調整趨近最佳比例 1：

3。另於大型空間及使用人數眾多之樓層廁所數量應適度加大，並於一樓設置性別

友善廁所。 

六、各辦公、研究樓層除衛生設施外，均設置茶水間，並擇適當位置設置類似 lounge

（休息室）的空間，改善辦公、研究環境。 

七、地面層應設置清潔工具空間，內部設置清潔工具儲藏空間、拖布盆、自來水水源等。

外牆近管理室周邊，可設置水龍頭，地坪及牆面應具實質防水功能。 

八、室內動線應精簡合理，標示清晰易懂；讓首次進入使用者不會感到混亂而無方向感。 

九、防洪需求：為應暖化全球氣候異常之趨勢，地下層規劃設計應加強颱風暴雨或滲水

之 防洪及排水考量，如車道加設容易安裝拆卸且止水性佳之金屬防水閘門、重要

機電消防及電梯設備機座高程提高、地下自動抽排水設備等。 

十、依據「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 

◼ 六層以上未達十層之建築物，雲梯消防車救災活動空間需求之長寬尺寸應為寬六

公尺、長十五公尺以上。 

◼ 本案於新興路(10 米計畫道路)設置消防空間寬 6m、長 15m。雲梯車長 12m、

寬 3.6m、迴轉半徑 14m、重量 36 公噸，且本案依規定可乘載 12m 雲梯車(36

噸)1.5 倍(54 噸)以上之重量。 

◼ 本案無妨礙通行及操作之突出固定設施，地面平整。 

◼ 操作救災空間與建築物外牆水平開口距離，符合 11m 救災範圍。 

4.5 公共開放空間綠化原則  

一、為期永續經營都市生態，豐富都市生態之多樣化，基地內開放空間綠化植栽之喬木

應依樹種交替栽植，選取主要樹種輔以次要樹種栽植，其樹種應考量抗風性強且具

遮蔭效果之常綠喬木，並以臺灣特有原生樹種為優先，並需考量日照及未來維護管

理之難易度進行合宜設置。 

二、公共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綠化應儘量以多樣化地被植物取替人工草皮。 

三、建築基地指定留設帶狀式開放空間，非屬地下室開挖區應採透水性鋪面，以利基地

保水。 

四、植栽綠化配置原則： 

（一）戶外開放空間適當處，輔以四季葉色變化的大喬木圍塑出悠閒、寧靜的中庭空

間；夏季以大面積的樹冠增加遮蔭、冬季則在落葉之後爭取更多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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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選擇以臺灣原生種及低維護、少針細落葉、耐蔭、具季節性變化、多樣花

色及香花植物為優先考量。 

（三）屋頂隔熱及綠化植栽樹種選用，需留意選種、生長介質、防水與 防根措施，排

水與過濾層可採用隔熱漆或採用環保且散熱效果較佳之設計，並應符合綠屋頂

技術規範。 

五、屋頂層、陽臺及露臺（含綠化休憩平臺）及立面 

（一）屋頂、陽臺及露臺（含綠化休憩平臺）應具防水、隔熱功能。 

（二）屋頂以景觀綠化設計為主，屋頂平臺應予綠化，面積達 1/2 以上，並設置雨水

貯留利用及澆灌系統；可考量設置景觀休閒棚架，加設緊急求救押鈕、對講機、

安全偵測監視器、休憩花架須考量防風設計。 

（三）女兒牆須滿足建築技術規則設計要求且淨高≧150cm，考量實際設計量體與安

全顧慮，可於女兒牆上設置適當高度之護（欄）網，防止意外墜落情事。 

（四）樓高若超過 60 公尺，應依相關法規設置可辨識之航空障礙燈；避雷設備應考

慮雷電側擊對應措施，各種配管管材、電梯機道、機械室設置標準，依建築技

術規則相關規定辦理。 

（五）屋頂層（含露台）地坪應依據排水孔分布位置，劃分集水面積，再配合適當洩

水坡度，排入排水孔。 

（六）為突顯建築夜間自明性，可以耐用省能燈具（LED 燈具）妝點立面，但設置位

置須便於維修人員操作。  

（七）立面設計應降低雨水沖刷污染之可能性，以利維護。 

（八）若需設置數位電視天線系統支架採不銹鋼製品，腳架高度須為 3M（含）以上。 

（九）屋頂除其必要之避雷針、屋頂管線、設備應盡量垂直集中設置外，其餘應提供

作避難與休閒活動使用；其妨礙避難或休閒活動之部分，若有通過進出必要者，

須以高架順平方式處理。 

 

4.6 空間規劃準則 

一、造型量體及色彩計劃 

（一）建物及室內空間規劃應考量地區微氣候、生態、日照、通風、採光、噪音防制

及合理之動線規劃，外觀以美觀、經濟、實用為原則。  

（二）低樓層建築量體規劃應考量周邊環境特質，使建築尺度親切及符合人性，亦可

降低大樓風對地面人行空間之影響。  

（三）建築主要量體做為都市空間與社區空間內外之介面，外觀量體設計並與周邊環

境協調配合，提供永續建築之意象。 

（四）可採用休閒景觀陽台以及金屬造型遮陽板（框架）、雨遮等規劃手法，提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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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性、遮陽及創造建築立面豐富語彙。 

（五）為避免空調主機及陽台空間影響建築立面整體意象，除陽台空間儘量規劃於非

正立面外，並應以透空格柵或其他方式遮蔽，以維持建築立面美觀。 

（六）立面上以材質變化或色彩計畫，以建築美學表現生態、永續與地域意象之主題，

於周邊都市空間中具有良好之自明性，統包商需同時提出兩案以上之建築外觀

方案（包括材質種類、板材分割、冷暖色系、開窗形式…等搭配方式，以透視

模擬圖說明），供院方裁選。外牆面材質非得為石材或面磚，以塗料為主搭配石

材或面磚（須注意美觀與風格），或其他新營建工法亦可考慮，並強化其防水排

水工法、維護清洗計畫。 

（七）主從層次分明之語彙與秩序之美學表達，外牆以明度較高之色彩為主，配合次

要構件及色彩。 

（八）各層最小建築樓高訂定：地面層 600cm、標準層 380cm、地下一層 400cm；

統包商所提樓高計劃需符合本案各樓層最小室內淨高準則及法規規定，地面層

及最頂層請特別考量轉管規劃、地下一層請特別考量景觀植栽穴（植栽穴需符

合台北市相關規定）、高程變化及 1 樓樓板抬高等問題。如下表 4.6-1 所示： 

表 4.6-1 各層最小建築樓高 

樓層 樓層高度 室內淨高度 

地下一層 ≧4.0M 

⚫ 車位及車道（含裝修完成面及佈管下）淨高度≧2.3M。 

⚫ 垃圾車與裝卸車動線及車位（含裝修完成面及佈管）淨高

度≧2.7M。 

⚫ 上述高度為原則，經業主同意後可合理調整。 

一層 ≧6M 

⚫ 地面層門廳、會議空間及公共空間：天花板下淨高

≧4.6M。 

⚫ 浴廁及茶水間空間：天花板下淨高≧2.7M。 

⚫ 辦公空間：天花板下淨高≧3.6M。 

⚫ 上述高度為原則，經業主同意後可合理調整。 

標準層 ≧3.8M 

⚫ 需求單位空間：天花板下淨高≧2.8M。 

⚫ 梯廳及公共空間：天花板下淨高≧2.6M。 

⚫ 上述高度為原則，經業主同意後可合理調整。 

（九）女兒牆、窗台、水平樑板邊緣上方裸露處應加設滴水條避免牆面汙染。 

（十）單元門窗設計應同時顧及由內而外之視覺可及性及安全性，地板完成面起算高

度 60 公分後留設高度 60 公分之固定窗面，以上為可開窗部分（可開窗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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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0 公分），可開窗部分總高度為 120 公分，同時開窗設計應考慮平時清潔

維護之需求；落地窗高度為 240 公分，並請考量隔音等級與防蚊紗窗。若陽台

落地窗門檻高出陽台地坪，陽台樓板之防水需上捲至門檻，以防漏水。 

（十一）1 樓大廳落地窗，為營造大廳樓層開闊通透感受，落地窗型式、窗框構件分

割、高度及窗面寬度應配合大廳空間與戶外景觀調整，最小高度、寬度為 3 公

尺，橫料構件設於地面 3 公尺以上；窗框及橫料構造須符合安全性、耐風、耐

震性能等。 

（十二）地面層主要出入口需依地域氣候，規劃固定式雨遮。 

二、空間配置計劃 

（一）各樓樓層和天花高度需依建管與消防法規設置。天花高度應考量使用者需求和

良好生活品質，結構梁系統以配合單元室內格局規劃為原則。並加以考量各樓

層消防、空調管線收納空間，施做適當之遮蔽物。 

（二）屋頂女兒牆淨高（扣除粉刷層及泛水壓磚後）需≧1.5m（消防、避難逃生等設

備需一併檢討調整）。  

（三）安全及後續物業管理部份皆需考量適當之規劃。  

（四）考量日後維護管理、公共防疫，給排水衛生系統應儘量以明管方式進行設計為

原則。 

（五）地下樓層應需符合整宗基地法定汽、機車停車位數量，汽車至少 80 輛，機車

94 輛，亦須提供內化自行車停車空間，並符合相關地下開挖率規定。  

（六）為因應全球暖化氣候異常之趨勢，地下層規劃設計應加強颱風暴雨或滲水之防

洪及排水考量。並提供良好之通風、採光的物理環境。  

（七）地下室需適度規劃通風採光天井，並引入通風對流減少風機運轉時間及降低人

工照明需求。 

（八）不可使用機械停車位設計。 

（九）考量基地特性與規劃方案，須於地面層規劃設置臨停車位供迎賓使用。 

（十）須依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 62 條規定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

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三、門廳設計準則 

（一）地面層門廳設計可挑高，梯廳、走廊淨高符合舒適設計。 

（二）室內走道寬度、走廊設計：梯廳、門廳、走道等空間與門扇寬度，應寬敞、簡

潔，動線避免轉折。 

（三）規劃優質簡潔標準層辦公研究空間，有自然採光設計及自然通風效果，減少耗

能，提升室內公共空間品質。管道間集中設置，空間尺度及配置應做到能維修

到每支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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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下室供進出之電梯間需以第二門廳的概念設計（落實於天花、地坪、牆面材

質及燈光設計），營造空間質感。 

（五）需考量服務核可及性及相關防火避難法規，提升動線使用效率。  

（六）避免梯廳公共空間死角空間，並考量未來易於維護管理清潔，牆角採弧形摺角，

梯廳深度考慮裝修厚度後，淨寬應在 2 公尺以上。 

（七）標準層電梯廳及公共空間裝修材的防火建材須符合消防法規規定。 

 

4.7 垂直動線計畫 

一、各出入口應有適當之管制及自主性，以安全明確易辨識為原則；各層出入口及地面

層主要出入口應配置指標系統，方便使用者辨識及指引方向。 

二、各層之進出口門廳應設置適當管理，使其與公共空間作適當區隔，且各樓層各類型

公共空間設置宜規格化，統一於建築物各樓層相同區位，有良好的可及性及易辨識

性為 原則，亦兼顧能降低建築造價。 

三、樓梯間、梯廳及廊道需考量可自然通風、採光。 

四、管道間如採明管設計，須加設鋁百頁維修門（附鎖）。 

五、管道間樓板採套管方式施做不開孔，層間須依規定使用不同型防火填塞。 

六、維生設施、設備應考慮使用安全性、容納量、美觀、維修、汰換等要點。應配合建

築主體提供或自設安裝支架、保護、彈性接頭或固定點，以防老舊或外力（地震、

颱風 等）發生設備位移破壞情形。另應確保管道間留設檢修工作空間。 

七、樓梯配置應符合安全及舒適性並與逃生避難動線相結合。 

八、應選設至少一部電梯，可兼做為貨梯，用以運送垃圾、建築維修器材、工人等。 

九、至少設置一座客梯兼無障礙電梯通達各樓層空間。 

十、各樓層服務核及公共空間應考量垃圾分類桶位置，並應考量觀瞻問題。 

 

4.8 地下停車及機電空間設置原則 

一、規劃開挖地下一層之空間主要作為停車場，停車空間均須以平面停車位設計，至少

須提供 80 輛小型汽車停車位及 94 輛機車停車位。 

二、地下層停車場空間並配置共同排氣機房、進氣機房、緊急發電機房、消防機房、台

電配電室、高低壓機房、空調機房、電信機房、交換機房、中央監控室、垃圾集中

暫存區等空間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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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下室空間之規劃應提供良好之通風、採光的物理環境，並考量防洪排水需求（如

出入口設置易快速裝卸之防水閘門、重要機電設備底座高程提高等）。 

四、汽、機車停車層均可考慮採無梁版設計；B1 進出車道淨高 H≧2.7 公尺，方便必要

貨物搬運及垃圾集中暫存區清運作業。 

五、地下層停車場之車道，應分別設置汽車及機車專用，坡度須符合相關法規規定。車

道與平面相交位置之坡度，不得過於急劇傾斜，造成車輛底盤摩擦地面。 

六、地下層停車場出入口處應設置停車管理系統。 

七、地下層停車場除依比例規劃設置身心障礙專用停車格位外，應視未來實際使用需求

併設孕婦優先停車格位，前述格位需鄰近管理室，輔以標示樓層位置、停車格位編

號、動線指標系統，並適時設置引導圖、緊急照明燈。 

八、地下室適當位置設置密閉性垃圾收集分類及冷藏暫存空間、氣密門窗，設冷氣、防

臭、感應式照明、監視器及清水沖洗設備、排水設施；空間內區劃資源回收、儲餘

及垃圾分類專用之密閉式垃圾箱（採 HOPE 製品、附輪與蓋）。 

九、因應善用綠能及節能指標性趨勢，酌量汽、機車充電設施，預留未來必要擴充需求。 

十、B1 機車停車區預留變更作停放汽車的彈性設置。 

 

4.9 低碳節能及維管需求設計準則 

一、雜排水應考量設置截流器及分流設施。 

二、考量設計屋頂綠化，其設計應有降溫及雨水貯留之效益。 

三、室內裝修部份應符合綠建材認定。 

四、室內設計除應考量通用設計外，另應考慮使用者需求，研提配置、家具設計、色彩、

照明與維護管理等確實可行之總體空間規劃設計方案；另室內裝修之相關設備及提

供院方參考之傢俱配置應納入設計範圍。 

五、為減少日後維護管理，給排水衛生系統垂直豎道部分應儘量以明管方式或管道間進

行設計。 

六、室內裝修管線位置，如電線、網路線、電話線應整合考量，減少後續接線所需施工，

並預為考量用電設備、電容量之設計及整體管線配置。 

七、燈具採用節能及高效率型式，採用 T5 或 LED 燈具，照明燈具採用 1φ220V（特殊

用途除外）。 

八、所有泵浦、風機、空調設備…等，皆採變頻啟動及運轉，以達到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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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景觀植栽計畫 

一、視野景觀計畫 

發揮基地本身的條件與附近環境的特色，分析主要視野與景觀方向，並於統包商

建築設計階段，在空間安排上作有效的利用，以表現整體景觀意象。 

二、植栽選用原則 

（一）在不妨礙整體計畫與功能下，儘量保留原有植栽，並發揮原有綠化景觀特色。 

（二）尊重地域性生態特色，採用基地內移植，樹種選擇也以本地植物為主。 

（三）植栽計畫除了綠化環境之外，應更進一步塑造環境特色。配合整體意象，於不

同分區呈現適宜的環境意象。 

（四）植栽計畫必需因應功能要求，如隔絕噪音、夏日陽光、遮蔭；冬日落葉增加自

然採光等省能考量。 

（五）樹種選擇需考慮維護難易，以減輕未來營運負擔，並以院方指定樹種為優先考

量。 

三、景觀設計準則 

（一）景觀設計一般注意事項 

1. 景觀工程規劃應配合建築工程設計，除表現出本工程之特色外，亦應與整體景

觀相協調。 

2. 為配合臺北市政府綠屋頂政策推廣，本工程需符合「新建建築除用途、構造特

殊經核可，或依法設置屋頂避難平台者外，其綠覆率應佔屋頂平台 1/2 以上面

積，並應規劃設置雨水回收系統與澆灌系統」目標，續依內政部即將核定之「屋

頂綠化建構暨維護管理手冊」作為規範參考。 

3. 戶外步道宜採具止滑處理之石材，並以 80%採透水性材料設計為目標，搭配高

壓混凝土磚、透水磚等設計，降低公共排水設施負荷。  

4. 植栽規劃應儘量採用複層式、多樣化之配置，於適當地點種植喬木、灌木、地

被植物等，以營造綠化景觀，並增進綠覆率。植栽工程應考量空間屬性及機能

需求，配合植物形態、季節變化、開花特性、色彩、質感等，營造出空間趣味

及特色。  

5. 植栽工程之植物選擇以適地適種及易於維護管理為原則，生長習性須符合基地

自然環境，並儘量採用苗木市場上已普及之原生種植物。  

6. 景觀植栽計畫規劃，宜串連基地周邊植栽脈絡，與環境相融合，建構生態綠網系

統。  

7. 戶外排水設施及排水系統應整合主體建築排水設施及公共排水系統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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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屋頂以景觀綠化設計為主，併考量景觀棚架（以不造成整體景觀突兀為原則）；

加設緊急求救壓鈕、對講機、安全偵測監視器、休憩花架須考量防風設計。 

（二）綠屋頂設計注意事項： 

為免預算排擠及維護管理成本過高情形，所有綠屋頂景觀設計必須以合理的預

算與營運成本為基本考量，所以設置形式、植栽選種，及滴灌、排水、介質等

硬體選材，均須考量設施耐久、維護方便性及每年維持費用概算，設計階段應

將「維護管理計畫」納入審查。 

1. 配置基本要求： 

為免屋頂空調管線設備、自來水、消防及衛生通氣等維生管線與綠化配置形成

杆格，需於設計階段將設備、管線於屋突部附近集中收納，使植栽區獨立方正，

增加景觀設計彈性，並減少稜角便於施工及後續維管，降低維管費用。 

2. 防水與阻根： 

施作防水層須與水泥面密切搭接，除素地整理外應以高壓清洗水泥表面浮漿等

髒物，必要時須施以水泥硬化劑。膠結劑須以防水材密切接合，防水材可選用

剛性防水、柔性防水或塗膜防水等不同材料，然植物根部具分泌根酸的特性，

且肥料、腐植物的硝酸鹽，將嚴重損傷防水層，故防水層應採耐酸、耐菌、耐

藥品、耐壓材質。防水材施作屋頂與女兒牆之間交界處，應以水泥塗抹成圓弧

狀、落水頭水管接縫處必須塗抹完善。薄膜與薄膜間重疊，其重疊鋪設應超過 

15cm。搭接寬度不小於 30cm，花台及屋面設施之立面防水層應高出栽培介

質 15 cm。在屋頂綠化防水施工後，進 行閉水測試時間必須大於 48 小時（2

天）。 

3. 排水與過濾層： 

綠化屋頂應設計合理的排水系統，包含雨量排出的計算其中降雨強度應以

180mm/hr 為基準，排水材質應選擇以排水速率（達到每公升每秒 1L/m/s）

以上的透排水板（2.5cm 以上）為主。使用高腳落水頭，管徑需大於 75mm。

施作排水層時女兒牆或收邊材與綠帶間、突出物周圍須留 20cm 以上輕礫石溝。

過濾層材值須選透水性良好的不織布或地工織布，鋪設方式應避免垂直角的鋪

設。 

4. 土壤層： 

綠屋頂的土壤除選擇輕量（密度應在 0.8-1g/cm3）外，更注重其穩定性，其中

土壤粒徑須分佈均勻，大於 1mm 無機介質須大於 30%，有機質含量低於 20%

以下，鋪設的厚度依植栽種類而異但須超過以 15cm 以上。 

5. 防水與排水工法： 

上部放置排水保水層，施工時需與下層防水層完全水氣隔離，以防根部沿著水

氣竄生於水管、防水層縫隙等，造成阻塞管線、破壞防水層、損壞結構物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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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排水保水層的滲流口與落水頭間需保持淨空，加設溢流口，以防豪大雨將排

水系統阻塞，及便於清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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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構系統及規劃概要說明 

 

5.1 結構系統與構造方式 

本工程預計興建建築物內容如下： 

地下一層地上七層，考量本工程結構規模，建議結構系統與構造方式選擇說明如下： 

一、基本結構系統 

X 向及 Y 向：鋼筋混凝土造特殊抗彎矩構架系統或具特殊抗彎矩構架之二元系統。 

二、垂直載重系統 

具完整立體構架以受垂直載重。 

三、抵抗水平力（地震力）系統 

X 向及 Y 向：鋼筋混凝土造特殊抗彎矩構架系統（SMRF）或具特殊抗彎矩構架之

二元系統抵禦地震力。 

四、結構材料 

鋼筋混凝土造，其考量原因如下： 

（一）本工程材料採鋼筋混凝土構造，結構造價成本相對較低。 

（二）鋼筋混凝土構造之混凝土抗壓強度高，且與鋼筋結合後的韌性佳。 

（三）鋼筋混凝土構造之勁度高，土壓力造成之變形小。 

（四）鋼筋混凝土構造具有較佳之耐用性，結構維護較容易。 

（五）鋼筋混凝土構造之防火能力較強。 

（六）鋼筋混凝土構造之施工技術成熟度高。 

➔故若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可滿足本工程之設計及使用需求。 

 

5.2 結構材料規格選擇 

一、混凝土 

本工程混凝土使用的水泥為卜特蘭水泥第 II 型(抵抗中度硫酸鹽侵蝕)。混凝土抗壓

強度(標準圓柱試體 28 天齡期)之最小抗壓強度（fc’）規定如下： 

（一）結構混凝土：fc’≧ 280 kgf/cm2（結構體）。 

（二）基礎打底混凝土：fc’≧ 140 kgf/cm2。 

（三）混凝土氯離子含量須符合 CNS3090 之規定，混凝土氯離子含量不得超過

0.15kg/m3。 

（四）混凝土最小保護層應依下列： 

澆置於土壤或岩石上或經常與水及土壤接觸者：  7.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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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風雨侵襲或與土壤接觸者：#6 或以上          5cm 

#5 或以下          4cm 

不受風雨侵襲且不與土壤接觸者： 

版、牆、格柵                            2.5cm 

梁柱、主筋和及箍筋                      5cm 

二、鋼筋 

建議之鋼筋採用竹節鋼筋，其降伏強度（fy）規定如下： 

（一）#3（含#3）以下：採用 CNS 560 SD420，fy ≧ 4,200 kgf/cm2。 

（二）#4（含#4）以上：採用 CNS 560 SD420W，fy ≧ 4,200 kgf/cm2。 

（三）鋼筋續接器須採 SA 級續接器（第三類機械式續接）。 

 

5.3 設計規範 

一、最新建築技術規則（內政部，113 年 1 月）。 

二、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內政部，111 年 10 月）。 

三、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內政部，104 年 1 月）。 

四、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內政部，113 年 1 月）。 

五、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內政部，113 年 1 月）。 

六、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內政部，110 年 9 月）。 

 

5.4 設計載重 

本工程之設計載重，需依相關規範規定計算，並詳列於結構計算書中，設計階段將

特別注意以下之重點： 

一、靜載重 

本工程靜載重需依實際重量核實計算，並計入水箱及景觀覆土等荷重。 

各層樓板厚度≧15cm，地面層室外樓板厚度≧24cm。各層樓板及分間牆需符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二章一般設計通則-第九節防音」相關規定。 

二、活載重 

本工程設計活載重除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篇第十七條之規定外，也需考量本工

程之特殊用途空間需求，初步建議之最小值如下表 5.4-1 所示： 

表 5.4-1 各空間設計活載重一覽表 

空間用途 設計活載重（kgf/m2） 

辦公室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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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戶外露臺區 500 

會議室、交誼廳、梯廳、餐廳、運動休閒室、公共空間 400 

一樓室內 500 

一樓室外 1,000 

一樓室外（雲梯消防車作業區） 2,000 

二樓密集書庫區 1,000 

地下室停車場 500、車輛後輪載重 

發電機室、電信室、資訊室機房、台電配電室 1,000 

註：二樓密集書庫區，地震力設計時靜載重需計入 1/4 活載重。 

三、地震力 

本工程基地位於台北市北投區稻香里，屬於台北盆地微分區台北二區，其水平地震

力設計參數如下表 5.4-2 所示： 

表 5.4-2 地震力設計參數一覽表 

設計參數 設計值 備註 

工址設計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DS=0.60 台北二區 

工址最大考量水平譜加速度係數 SMS=0.80 台北二區 

短週期與中長週期之轉角分界週期 T0
D=1.3秒，T0

M=1.3秒 台北二區 

用途係數I 1.0 一般建築物 

起始降伏地震力放大係數 αy＝1.0 RC極限強度設計法 

垂直向之設計譜加速度係數 𝑆𝑎𝐷,𝑉 =
1

2
𝑆𝑎𝐷 台北盆地 

四、風力 

依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規定，整理設計風力參數如下表 5.4-3 所示： 

表 5.4-3 設計風力參數一覽表 

設計參數 設計值 備註 

基本設計風速V10（C） 42.5 m/秒 台北市 

用途係數I 1.0 一般建築物 

地況種類 B - 

五、水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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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以結構體自重來抵抗地下水上浮力，若有局部區域自重不足以抵抗水浮力則將

採筏基坑回填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加強配重方式來克服。 

設計地下水位於地表。地下抗水浮力於施工期間保有 1.03 安全係數，完工後 1.07

安全係數。 

六、溫度、乾縮應力 

建物超過 60 公尺長需考慮溫度及乾縮應力。考慮溫度效應 ± 20℃。 

七、側向土壓力 

地下室外牆所承受之側向土壓力，應依照地質調查分析報告書之評估，或根據實際

鑽探所得之土壤性質加以估算。 

八、結構設計方法及載重組合 

鋼筋混凝土結構設計採用極限強度設計法（Ultimate Strength Design）。 

載重組合：含靜載重、活載重及地震荷重、風力荷重、土壤力液體力荷重及溫度效

應。 

1. 1.4（DL + F） 

2. 2. 1.2 (DL + F) + 1.6 LL 

3. 3. 1.2 DL + 1.0 LL + 1.0 (±E ± 0.3EQv) 

4. 4. 1.2 DL + 1.0 LL + 1.0 (±0.3E ± EQv) 

5. 5. 0.9 DL + 1.0 (±E ± 0.3EQv) 

6. 6. 0.9 DL + 1.0 (±0.3E ± EQv) 

7. 7. 1.2 DL ± 1.2 T + 1.6 LL 

DL：靜載重 

LL：活載重 

E：水平地震載重 

EQv：垂直地震載重 

F：土壤力液體力載重 

T：溫度效應 

 

5.5 結構耐震計畫 

耐震結構物的設計目標，主要是在結構物容許的損害狀態內能夠持續容納吸收地震

加諸在結構物之總能量。依據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設計理念，首要考

慮建築平面與立面的規則性，結構的配置則同時考慮強度與勁度的均勻性，以避免不當

配置而於地震時引致應力集中造成局部或軟弱層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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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系統應儘量避免採用「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所列平面或立面不規則結

構配置，如有平面或立面之不規則配置，應依規定檢討相關設計。 

一、結構系統應避免平面兩方向勁度差異過大，造成某一方向抗震力太弱，而增加額外

扭矩。 

二、結構系統格局儘量方正，使垂直力及水平力傳力系統具連續性。避免樑跨度過大或

過小、大小樑交接過多、斜樑及柱形過於扁平或細長等。 

三、應妥適規劃樓層高度，避免結構物基本振動週期與地盤週期過於接近，造成共振效

應。 

四、結構系統規劃時應審慎考量，避免短樑或短柱效應；對於構架中具有未隔開之剛性

非結構牆時應檢核非結構牆破壞時，其旁之樑柱不得損壞。 

五、結構設計考慮韌性設計，且須符合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壞之基本原則。 

六、建築結構之分析設計，應能在使用環境下承受各種規定載重，並滿足安全性及適用

性之需求。 

七、依規範檢討「強柱弱樑」、「極限層剪力強度」、「層間相對側向位移與建築物間

隔」、「意外扭矩」、「動態扭矩」…等耐震相關要求。 

八、建築物本體、局部構材、外部被覆物應考量風力效應，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

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之相關規定檢討。 

九、地下室構架、外牆、基礎及地震剪力傳遞構材…等，其設計應考量其強度與勁度不

得低於上部結構。 

本工程建築結構系統建議採用梁柱韌性立體抗彎矩構架系統(SMRF)，在大地震時，

韌性抗彎矩構架系統能較其它系統產生較大之非彈性變形，運用強柱弱梁之設計，於大

地震發生時藉由梁端產生塑性轉角消散地震能量，確保建築物於大地震後不致產生嚴重

損壞，發揮最大之韌性效果，因此在結構耐震設計上，將特別注意以下之重點： 

一、意外扭矩 

依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 2.14 節之規定，計及質量分佈之不確定性，考量由各

層質心位置偏移尺度（與地震力垂直方向百分之五）所造成之意外扭矩。 

二、層間相對位移與建築物之間隔 

依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第 2.16 節及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第 4.2 節之規定進行結構

物承受地震力、風力時之樓層變位、層間位移角及建築物間隔之檢討。 

三、極限層剪力強度之檢核 

為使建築物各層具均勻之極限剪力強度，考慮非主結構體（非結構牆、樓電梯間、

管道間等）對主結構系統之影響，避免造成軟弱層破壞或短柱、短梁效應，依耐震

設計規範及解說第 2.17 節之規定進行極限層剪力強度之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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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筋圖之檢核 

依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十五章之規定進行。 

五、檢核結構樓版之地震剪力傳遞能力： 

依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第十五章之規定進行橫隔板檢核。 

 

5.6 開挖施工規劃及擋土安全措施 

一、基地地質及現況考量 

（一）基地地質概況：參考鄰近地質調查報告（如下圖 5.6-1 基地鄰近地質圖） 

1. 距基地東南側 170 公尺（台北都會區捷運系統淡水線地質調查 R-C-B02）基

地地質由上到下可概分為三個層次： 

(1) 棕黃色粘土夾灰色砂土表土層：本層分佈於地表下 0.0m~-4.5m。 

(2) 灰色粉土質黏土層：本層分佈於-4.5m~-28.0m，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約

2~3。為軟弱黏土層。 

(3) 灰色粉土質細砂層：本層分佈於-28.0m 以下，標準貫入試驗 N 值約 15。

為中等緊密度砂土層。 

2. 距基地西側 200 公尺(中央北路三段 52 巷 4 號 BH-2) 基地地質由上到下可概

分為二個層次： 

(1) 棕黃色粘土夾灰色砂土表土層：本層分佈於地表下 0.0m~-3.0m。 

(2) 安山岩塊層：本層分佈於-3.0m 以下，標準貫入試驗 N 值>50。 

3. 本基地距離山腳斷層約 100 公尺，山腳斷層依照「中央地質調查所」歸類為第

二類活動斷層、此類斷層一萬年以上不曾有活動紀錄，結構設計時可以忽略此

斷層的影響。 

（二）本案建物建築基地相關說明：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一層、最大開挖深度估計為 6.0 公尺。 

（三）地下水位： 

考量暴雨影響、施工中及長期地下高水位位於地表。 

（四）土壤液化： 

本基地地下 20 公尺範圍內為黏土層、不會產生砂土土壤液化之情形。經查中

央地質調查所資料本基地位於土壤液化低潛勢區。（如下圖 5.6-2 基地鄰近土

壤液化潛勢分布圖） 

（五）上浮： 

地下室結構體施工中，本身配重較為不足，應持續管控基礎面下方地下水位，

避免抽水井過早關閉造成地下室上浮，又超挖區較易因區域自重不足以抵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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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力時，則將採筏基坑回填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LSM）加強配重方式，

直至結構配重足以抵抗上浮力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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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挖施工規劃及擋土安全措施 

本案僅南側鄰近多棟民宅，施工中對於鄰近存在之既有建築須謹慎以對，將於設計

分析上嚴格控制因開挖產生之地表沉陷，使其影響鄰房建物之角變量於 1/500 以

下。 

由於基地週遭尚有既有建築物，為求抑制開挖時產生之擋土壁體側向變形及鄰地盤

沉陷量，本案地下室開挖採用預壘排樁或連續壁作為擋土壁、兼顧安全性及造價經

濟性考量。配合 H-型鋼內支撐預載工法以降低挖掘中地盤解壓引起之變形，樁體

交接處採用止水灌漿工法，避免地下水夾帶土壤湧入開挖面。 

三、開挖安全監測措施 

本案對於鄰近地盤之變形應建立完善之監測系統，運用監測儀器反應工地現況。監

測設施為開挖中施工安全之預警措施，用以驗證假設與實際條件差異，以求先期掌

握徵兆，預先採取防範及補救措施，防止災害之發生或進一步擴大。 

施工前廠商需對鄰房進行現況鑑定。 

 

5.7 日後增建考量 

本案規劃興建地下一層地上七層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物，如有日後增建的考量時，

可於屋頂層每一根柱頭預留 1.5 公尺高度，裡面的鋼筋及鋼筋續接器以 PE 套管包覆保

護，並用低強度混凝土包覆其中。日後增建時只須將混凝土敲除，鋼筋用鋼筋續接器往

上續接即可增建施工。增建之相關設備容量，依增建面積比例，預留機電相關必要空間

（如受電場所、機房、管道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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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設備系統概要說明 

 

6.1 概要說明 

一、工程說明 

（一）機電系統配合使用空間需求，配置必要機電系統及設施，以使空間達到最佳能

源使用及最高效率系統運作。機電設備設計相關規定如後所示。 

（二）依使用空間需求、特性、設置依據、標準及相關法規完成包括整體之受電、高

低壓配電、照明、緊急電源、插座、接地、避雷、電信、共同天線、資訊網路、

閉路監視、中央監控、緊急求救按鈕、給排水設備、噴灌（雨水回收）、消防系

統、緊急廣播暨業務廣播、空調、通風系統…等機電設備工程之完整設計。 

（三）由承辦建築師依技師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

師簽證規則」，交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登記合格並領有執業執照之電機技

師、空調技師、環工技師及消防設備師等負責辦理專業設計簽證。 

（四）設計圖說及相關資料須送請相關主管機關（電力公司、電信公司、NCC、台北

自來水公司、市政府下水道課及消防單位…等）審查核可。 

（五）電力、電信、給水、污排水、消防等之設計圖說，於建照取得後完成經主管機

關（構）審查核可或簽章圖審；若有修正，配合修正完成（前述水電送審時程，

如有因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變更、增修，須於建築開工、放樣勘驗、基礎版勘驗

時檢附前述水電審查核准圖說，配合辦理，不藉詞推諉）。 

（六）竣工後，須向各相關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竣工查驗，申請電力、電信、自來水、

與污水之使用，依據各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規定由各相關系統之專業技師

負責辦理竣工事宜。工程竣工後，提供詳細竣工圖（含電腦圖檔）及操作維修

手冊。 

（七）全部工程驗收合格後，保證所有器材及設備，自驗收合格日起，於保固期間所

有設備故障，無償修復。 

（八）工程於正式供水、供電後，至正式驗收完成或至使用單位進駐，所需之水費、

電費均由承商負擔，且包含於工程契約價款內。 

（九）於機電工程各系統工項完成，依其性質進行所需之試車、試水、試壓及測試檢

驗，所有費用包含於工程契約價款內。 

（十）工程完工時，所有各系統工項之驗收、點交，廠商及專業技師皆全程參與，以

應必要之解說及釋疑。 

（十一）依工程需求及建築機電設備準則、綱要規範及相關法規繪製施工設計圖及必

要之計算書並編製詳細表；若有遺漏項目或數量，仍依需求及建築機電設備準

則、綱要規範及相關法規施作，其材料符合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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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依據及適用標準 

本案設置依據及適用標準如下表 6.1-1 所示。 

表 6.1-1 設置依據及適用標準表「最新版」 

通用 

1. 1.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2. 2.建築技術規則(CBC) 

電氣 

1. 經濟部民國 110 年 3 月 17 日經能字第

11004600510號 修正「用戶用電設備裝置

規則」 

2. 中央空氣調節系統電表及線路裝置規則 

3. 台灣電力公司營業規則 4. 航空障礙物標誌與障礙燈設置規範 

電信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範】 

自來水 

1. 自來水法 2.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3.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4. 自來水水質標準 

5. 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6.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 

7. 自來水用水設備設計、施工、檢驗作業規範 

飲水 

1. 飲用水管理條例 2. 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3. 飲用水水質標準 4. 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辦法 

污水 

1. 水污染防治法放流標準（87.01.01） 2. 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 

3. 衛生下水道法施行細則 4.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消防 

1.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2. 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

查驗作業基準 

3.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準 

國際及國外相關標準 

1. 美國國家標準協會（ANSI） 2. 英國標準協會（BS) 

3. 日本工業標準（JIS） 4. 國際電氣技術委員會（IEC） 

5. 國際電氣安全法規（NESC) 6. 絕緣電纜工程師協會（ICEA） 

7. 美國國家電氣法規（NEC) 8. 美國電子電氣工程師協會（IEEE） 

9. 美國電機製造業協會（NEMA) 10.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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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美國防火協會（NFPA) 12. 美國保險業實驗所（UL） 

13. 美國冷凍空調工程協會（ASHRAE） 14. 美國焊接工程協會（AWS） 

15. 美國鈑金及承商協會（SMACNA） 16. 其它經機關認可之國際通行規範及標準 

空調通風 

1. 美國冷凍空調學會(ASHRAE  

HANDBOOK) 

2. 2. CARRIER  HANDBOOK 

3. 日本建築設備基準 4. 其他相關資料及文獻 

三、工程範圍 

本案之內容包含下列系統工程： 

（一）電力系統設計規劃： 

1. 高低壓配電設備。 

2. 緊急發電機系統。 

3. 幹線設備。 

4. 照明設備。 

5. 插座設備。 

6. 接地系統。 

（二）弱電系統設計規劃： 

1. 電話系統。 

2. 資訊系統。 

3. 安全監視系統。 

4. 多工門禁管理化系統。 

5. 停車場系統管理系統。 

6. 緊急求救系統。 

7. 國際會議廳影音系統。 

8. 數位電視天線系統。 

9. 門禁管制系統。 

10. 子母鐘系統。 

（三）給排水系統設計規劃： 

1. 給水設備。 

2. 排水設備。 

3. 雨水回收設備。 

4. 雨水儲留設備。 

（四）消防系統設計規劃： 

1. 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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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室內消防栓設備。 

3. 泡沫滅火設備。 

4. 火警自動警報及手動報警設備。 

5. 緊急廣播兼業務廣播設備。 

6. 標示設備。 

7. 緊急照明設備。 

8. 排煙設備。 

9. 避難器具。 

（五）空調系統設計規劃： 

1. 空調節能。 

2. 管路系統。 

3. 通風系統。 

4. 水處理系統。 

5. 監視及自動控制系統。 

6. 噪音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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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電氣設備工程 

一、電力系統 

本案電力系統由臺電配電室、電氣室設備、緊急發電機設備、電線電纜設備 、照明

設備、插座設備及其他相關設備所組成。設計規劃上，除考量安全性、美觀性外將

節能性、維護使用管理方便性及未來發展擴充性一併納入考量。本案採高壓3φ 3W 

22.8V供電。另提供電信業者使用之電信機房部份擬以1φ 3W 110/220V低壓供電

及電動車充電區域3φ 4W 220/380V之電動車充電設備，如下表6.2-1。 

表6.2-1 供電電壓及供電範圍一覽表 

戶   別 供 電 電 壓 供   電   範   圍 

院舍大樓 3φ 3W 22.8KV 全棟用電。 

電信機房 1φ 3W 110/220V 電信業者使用－電信機房用電。 

電動車充電設備 3φ 4W 220/380V 電動車充電區域。 

二、配電系統 

（一）針對本案全區用電容量及電壓降需求。至少下列用電需求： 

1. 動力及空調設備。 

2. 照明插座設備。 

3. 其他用電（如電熱水器、飲水機設備）。 

（二）設計概要： 

本案所有變壓器、斷路器等變電設備均採用無污染、不燃性之絕緣器材。 

（三）設計原則： 

1. 臺電配電場原則置於地下壹層（或符合臺灣電力公司配電場所設置標準之位

置）。 

2. 所有帶電部分及保護設備，置於配電盤內，並以絕緣物質包覆，使操作人員得

在安全環境中工作。 

（四）設計需求： 

依據【民國110年03月17日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設置電錶箱、電氣設備

控制盤等之設置位置依現行法規辦理。有關產生之電力諧波、依法令規定諧波

失真率應在8%以下，如有超出裝置濾波設備，以確保系統用電品質。 

1. 低壓開關箱各自獨立組立型。 

2. 低壓總開關具過載自動保護設備，且能記錄啟斷次數作為檢修依據。 

3. 設備電力：如下表 6.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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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設備電力一覽表 

設備器具 1φ120V 1φ220V 3φ380V 

燈具照明  ●  

普通插座 ●   

專用插座  ●  

空調通風設備  ● ● 

泵浦馬達   ● 

其他動力（≧1KW）   ● 

其他動力（<1KW）  ●  

4. 低壓系統依據設備性質設置主開關及整組型之靜態電容器組，功率因數可自動

調整至 95%以上。 

5. 自動電源切換開關（ATS）均採用 4POLE。 

6. 每個高壓變壓器組均裝設電容器，使用低壓靜態切換開關式電容模組，並含自

動功率改善裝置，以能自動將功率因數改善至 95%以上。 

7. 保護開關設置，泵浦及高濕度空間之迴路及戶外照明插座回路均採用漏電保護

開關。 

8. 低壓分電箱預留現有 POLE 數之 15%為備用，且至少 6POLE 數之空位，銅排

配合預留。 

9. 安全顧慮較高之用電設備（如電熱水器、飲水機設備），具系統接地併設有自動

偵測之漏電跳脫開關，以保障人員設備之安全。 

10. 電腦機房、中央監控室、電信交換總機房系統、播音系統之電源為獨立迴

路，接緊急供電系統（發電機）。 

11. 所有泵浦、風機、空調設備…等，皆採變頻啟動及運轉，以達到節能減碳。 

12. 預留受電箱、電錶箱位置及電錶箱→開關箱→充電樁之預留管路。 

充電車位規劃 4 個於地面層（快充）。 

三、緊急發電機系統 

（一）設計概要： 

基於安全及生活便利上的考量，設緊急發電機組，以便市電停止供應或緊急狀

況時，及時提供安全上必要之設備及生活上必要之部分公共用電。 

（二）設計原則： 

其安全上必要之設備供電對象為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篇規定必須連接緊急電源之各項設備及電梯、自來水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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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等部分生活上必要之公共用電設備。當市電停供時，發電機即自動起動，待

發電機電壓穩定後即自動切換至發電機開關切換供電，當市電回復正常供電後

，即自動切換系統至市電供電，發電機即停止。 

發電機設於地下壹層，散熱方式採氣冷式。本案緊急發電機加裝防音設備、防

震、進、排氣通風管道及黑煙淨化設備等。適當位置設置不銹鋼儲油槽一處，

儲存容量至少符合消防法規要求之容量。輸油管路之注油口方便油灌車供應油

料。 

（三）設計需求： 

1. 發電機組之容量選定，大於總接續設備容量之 120%，並至少應符合消防法規

及建築法規要求之容量。 

2. 發電機房設於適當位置，內有發電機組、日用油箱、發電機控制盤等設備。 

3. 當停電時，發電機自動啟動以提供連接於系統上的用電設備。 

4. 附設一座日用油箱以備發電機運轉時用。發電機油箱容量，至少符合消防法規

要求之容量。並需具備油量標示功能。 

5. 輸油管路之注油口方便油罐車供應油料。 

6. 發電機控制盤供維修控制用。 

7. 機房室內考量機械運轉所產生之噪音及廢氣處理，發電機組須採用黑煙淨化處

理。並須符合【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 日 行政院環保署環署空字第

1030099730 號令空氣汙染防制】規定。 

8. 發電機房室內裝修採吸音性材質施作，並應符合 102 年 8 月 5 日行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署字第 1020065143 號修正發布之噪音管制標準及第二類噪音管制

區管制標準，以免擾鄰安寧。 

9. 發電機底部除 RC 基礎座外，另加設防震基座。 

10. 發電機與臺電電源之間設置自動切換開關（ATS)，自動切換開關容量不小

於發電機之全載容量。並且需具備手動及自動切換功能。 

11. 機房設置於屋頂層時採自然進、排風，設置於地下一層時採強制進、排風，

並加設噪音防治設備。 

12. 緊急電源供應設備（尚須依使用單位要求及法令規定辦理）： 

(1) 火警消防相關用電設備。 

(2) 消防緊急電源插座（如有設置）。 

(3) 控制室相關用電設備（監控、監視、廣播、保全），電信設備及所有UPS

設備。 

(4) 車道、各機房、樓梯照明100%緊急電源、公共空間照明25%緊急電源。 

(5) 電梯。 

(6) 給排水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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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停車管理設備及號誌設備。 

四、幹線設備 

（一）設計概要： 

電力輸送具備安全性高、可彈性擴充、佔用空間小、施工簡單迅速、易於維護

等功能。為減少傳輸線路損失及考慮各層未來有彈性之供電系統，幹線部份規

劃其800A以上之主幹線採用IP等級55以上之匯流排（BUS WAY）方式輸送採

。次幹線則採用電纜線架（Cable Tray）方式，以減少傳統管線施工之紊亂，

方便日後維修及保養。 

（二）設計原則： 

1. 電力管道間及橫向連接設置電纜架或相同功能之產品以減少傳統施工之紊亂，

且方便維修保養。 

2. 電纜架鋪設之電纜總面積應不大於法令規定，鋪設之電纜不設置第三層。 

3. 電纜架具載重 2 倍以上之支撐或吊架。 

4. 電纜架具足夠散熱能力，材質為耐潮濕、防腐蝕、耐燃之材料。 

5. 易受水分干擾之區域，電纜架設置防塵防水設施。 

6. 開關箱與開關箱之間主幹線連接採用 600V 級 XLPE 電纜施工。 

7. 所有與消防逃生有關之動力設備採用耐燃電纜。 

8. 主要之電力傳輸設備，設計原則以功能、美觀為導向，依專業提出優於或等於

之產品送審，經技術服務廠商/單位及業主審核同意再採用。 

9. 管線、匯流排（BUS WAY）、電纜架（CABLE TRAY）、風管及其他弱電等系統

管線…等，穿越防火區劃、管道間、機房及地板…等，皆施作防火延燒材（Fire 

Protection Stuffing）。 

五、照明設備 

（一）設計概要： 

1. 滿足視覺需要 

2. 能感知空間範圍 

3. 表達空間用途 

4. 強調焦點及引導活動 

5. 修飾空間表現 

（二）照度（維護係數包含計算）標準如下表 6.2-3 所示： 

表 6.2-3 各空間照度標準一覽表 

項次 使用空間 照度（Lux） 

1 辦公服務空間、中央監控室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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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空間 照度（Lux） 

2 大廳、休息區 300~500 

3 變電室、電氣室、機械機房 200～300 

4 儲藏室、走廊、停車場 150～200 

5 樓梯間、廁所、車道 100～200 

6 外觀照明（含夜間妝點照明） ≧100 

7 室外步道照明 ≧20 

1. 大型會議廳照度採 CNS 12112 照度標準。 

2. 室外照明： 

須配合建築外觀設置時控或光控之漏電保護景觀燈、路燈、庭園燈，防護等級

需IP-65以上，燈桿之塗裝膜厚需達90um以上。 

3. 外觀照明（含夜間妝點照明）： 

應設計適當燈具，以強力投光燈照射全場外牆，在夜間特別突顯運動中心外觀，

表現出建築物的特點，更作為明顯的地標，其照度應能在100Lux以上。 

4. 廣場及景觀照明： 

(1) 為製造祥和的環境，並提供柔和的室外照明，配合廣場設計選用特殊照明

器具，將庭園及廣場襯托出優美的氣氛。 

(2) 燈具選特殊處理之合金不致生鏽，燈泡選用演色性較佳之鈉氣燈，綠色植

物則以複金屬燈照射，表現出特有的綠色本質。 

5. 室外步道照明： 

(1) 外步道應設計柔和的照明，並有充分足夠之照度，以維護觀眾出入場之安

全。 

(2) 燈具以矮型、防水、耐撞擊之型式為主，其照度應能在20 Lux 以上。 

(3) 電源管路應採用塑膠管，以防止鏽蝕，配線應採用XLPE 或PVC 電纜，並

選用適當規格之漏電斷路器保護。 

6. 戶外相關燈具之 IP、防水墊圈、塑膠燈殼、基礎螺絲，燈桿之塗裝膜厚為確保

品質及安全需規劃取得第三公證單位測試報告之燈具。 

（三）設計原則： 

1. 照明設計以實際配置為原則，以功能、美觀為導向。 

2. 燈具以設置於人員不易碰觸之處為原則，如有人員碰觸之虞，設置防護設施，

除避免燈具遭損壞外，亦避免人員遭燙傷。 

3. 依據國家標準照度標準及照明之要件需求，提供適當照度之燈具型式及數量。 

4. 照明燈具配合空間需求，採適當之控制、管理。另依空間動線及節能原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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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分段開關，獨立空間單獨設置壁開關控制，公共照明燈具迴路均採遠端照明

控制（如二線式…等），可於區域及中央監控管理，並設置分區控制開關。 

5. 燈具採用節能及高效率型式，採用 T5 或 LED 燈具，照明燈具採用 1φ220V

（特殊用途除外）。 

6. 挑高空間燈具，設置容易檢修之設備。 

7. 照明設備控制，單獨空間、辦公區及大空間區域採二線式控制，照明控制可集

中或分區控制，於中控室設定照明時間、順序控制，節省人力及電源不必要浪

費。走道、廁所…等公共區域，採具有紅外線感熱裝置控制照明點滅功能，當

空間無人時，即可控制燈光。 

照明控制開關蓋板，採用不鏽鋼蓋板。 

8. 配合建築外觀，廣告看板及庭園配置，設置建築物外牆夜間照明、廣告照明、

夜間庭園景觀及等照明設備。建築物外觀配合整體外型設計，以燈光襯托，美

化都市景觀。 

9. 戶外庭園： 

(1) 配合整體庭園景觀，設置戶外庭園燈，燈具防護等級 IP-65 以上。 

(2) 戶外照明、廁所照明迴路以漏電斷路器保護。 

10. 所有照明燈具及插座均配設接地線。 

11. 室內照明以明亮，柔和及防眩光為原則。所有照明燈具皆配合各空間裝修

設置。 

12. 照明設備依空間動線及節能原則，設置手動分段開關，並配合監控系統於

管理室作集中控管，照明控制盤具備手動及自動切換，定時啟閉等功能 

13. 照明採用 1φ220V，插座採用 1φ110V（特殊用途除外）。 

14. 廁所、淋浴間及潮溼處所燈具防護等級 IP56 以上。 

15. 依消防安全設置標設置緊急照明設施。 

16. 各管線末端接機器或燈具設備部份使用可撓式被覆金屬管連接。 

17. 電氣接地導線之線徑大小與配線連接方式，依照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

定辦理。 

18. 航空障礙設備系統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辦理。 

19. 手按開關均採螢光型。 

20. 節能燈具，可以考慮，例如有 T5、LED 等，降低能源消耗、燈泡溫度及增

加使用壽命。非活動空間照明為 T5 白、黃兩種燈色混搭，增加照明舒適度。 

六、插座設備 

（一）設計概要： 

在配置電源線路之初，考量傢俱和動線的位置，以不影響設計美觀，以免妨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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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出入動線。 

（二）設計原則： 

1. 插座位置之設計須符合各空間需求配置及使用便利性。插座型式採用接地型，

並以接地線與系統連接。 

2. 插座設備設置位置及數量以空間需求為考量，每一獨立空間不少於 2 組，供辦

公、工作之居室，每面牆至少設置一只 1φ 110V 雙連插座，超過 3m 之牆面

約每 3m 間距處，設置一只 1φ 110V 雙連插座為原則。 

3. 除供辦公、工作以外之居室及機械房，每面牆及每柱間至少設置一只 1φ 110V

雙連插座。 

4. 門廳、梯廳及走道均需設置插座，插座設置間距不大於 15m。 

5. 除機械房及走道以外之非居室，每 50 ㎡至少設置一只 1φ 110V 雙連插座。 

6. 插座設備採用接地型式，並以接地線與系統銜接。 

插座蓋板，採用不鏽鋼蓋板。 

7. 戶外插座採用防水型式，並以漏電斷路器保護。 

8. 緊急電源插座以紅色插座以示區別。 

9. 所有插座迴路除接地線為 2.0mm 外一律採用 5.5mm2以上之電線或電纜，供

廁所、淋浴間、茶水間、陽台等潮濕場所使用者加裝漏電斷路器。 

10. 低壓動力、插座最小使用線徑為 5.5mm2。 

七、接地系統設備 

（一）依電力、電信、資訊及避雷設備種類分別設置獨立接地系統。 

（二）所有電氣設備均依規定接地。 

（三）導體與大地間連接，保持同電位防止感電。所有用電設備皆施行接地，而所有

電子設備及控制線路皆與電力和避雷的接地系統予以分開。電源設備接地與電

力接地系統應連接，以防高壓及大故障電源。 

（四）接地系統，須依據基地內地質鑽探報告之土壤係數，詳細計算應設之接地極數

量。 

（五）所有接地極採熱熔接方式，設置接地電阻測試端子箱（不鏽鋼板製）。 

（六）於大地敷設之接地網，設置接地測試端子箱，以檢驗接地電阻值。如下表 6.2-

4 所示。 

表 6.2-4 各設備接地電阻一覽表 

項次 使用系統 接地電阻（Ω） 

1 電力設備 ≦ 10 

2 發電機設備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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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使用系統 接地電阻（Ω） 

3 電信設備 ≦ 10 

4 資訊設備 ≦ 5 

5 避雷設備 ≦ 10 

6 加油口之靜電 ≦ 10 

八、避雷系統設備 

（一）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屋頂設置避雷針，保護建築物及內部設備。 

（二）避雷設備採用通過內政部營建署審核認可，並應獨立接地，避雷接地與其他接

地極保持適當距離。 

九、航空障礙設備 

依【國際民間航空條約第十四條附屬書第六章障礙物表示視覺援助設施】所定之內

容予以計劃並設計。 

十、各類機房設噪音防制處理 

採單元板式，不採噴附式或外覆玻蓆式處理，如設於1F以上樓層則設浮動地板，噪

音量於機房外1M測試在60db以下。 

十一、太陽能系統： 

（一）白天太陽光照射太陽能板電池將光能轉換成 DC 直流電源。而 DC 直流電源經

由交直流逆變器轉換成 AC 電源並聯於台電系統中。太陽能光電及風力發電所

發電之電力直接用變流器（電流轉換器），轉換成 AC 110 或 220V 電壓 60Hz

頻率後與市電（台電）電力網併聯躉售供應用電，在併聯系統中不使用電池儲

電基本上符合環保的要求。 

（二）太陽能光電版產生之電力優先供應地下室及公共空間使用。 

（三）太陽能設置位置需考量角度與高度，並應盡可能避開女兒牆邊，以避免設置後，

會有影響外觀、視覺上的問題，同時應顧及日清洗與維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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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弱電設備工程 

一、資通訊設備： 

整體架構包含各子系統間與應用管理端間均有水平及垂直的關連性，因此需要建構

一相當強大的整合系統與平台將其整合，其項目主要有：「資通訊系統」、「安全/門

禁及停車管理」、「建築物自動化系統與能源管理」、「監控管理平台」，說明如下：建

構資通信系統基礎設施按實施後的智慧化綜合佈線系統將為資料語音圖像通信傳

輸提供實用的、靈活的、可擴展的模組化介質通路。 

（一）電話系統： 

1. 設計概要： 

(1) 依據建築計畫設置所需設置電話管線設備。 

(2) 各類場所應個別設置電話插座。 

(3) 設置電信機房供電話公司裝設配線及供線終端設備用。 

(4) 各層設電信箱，容納該層之局線及內線之主配線設備。 

(5) 各層另依需要設支配線箱。 

(6) 電信配管線需按【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7) 以各區面積之用途計算電信線數預估值及引進電纜對數，符合終期電信需

求，考量以光纖電纜引入，以求系統數據網絡化。未來更可與資訊系統合

併以達到網際網路化之功能。 

2. 設計需求： 

(1) 依規定設置電信室，供引進纜線及設置第一類電信事業電信設備之專用空

間，並預留冷氣孔，設置獨立電錶。 

(2) 各樓梯間（或管道間）設置配線箱。 

(3) 空間潮濕處所內之電話插座經過防水、防潮處理。 

(4) 電信線數預估值： 

①. 各層配線數對預估值＝每層各區用途之面積×電信線估計係數值×

7/3 依電信法規定，垂直電纜之對數小於 0.4mm-400 對以下，或 0.5

㎜-300 對以下者垂直幹管管數為 52Ф×3D。 

②. 地下停車場主要通道入口、各室內空間皆設置電話插座。一樓入口及

各層門廳均預留公共電話插座，並預留電源以利電信單位銜接，各電

梯均預留對講機，方便電梯內人員與管理人員聯絡。 

③. 所有弱電配線箱各系統分開設置，不共用。 

④. 外線門號數與內線門號數依電信法令設置，依業主實際需求向電信局

申請電話號碼。 

⑤. 機房機櫃配置需求（含各樓層弱電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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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資訊機房配置 110A 110/220V 無熔絲開關∕各機房 30A 也配置

110/220 無熔絲開關 

⑦. 機櫃尺寸：42u 標準型 93×63×205 機房現有 6 座，另各樓層也要 1

座。 

⑧. 機房各機櫃設備含UPS…等之發熱值，6 頓冷氣兩台。 

⑨. 高架地板需求高度含荷重。30cm。 

⑩. 須規劃機房機櫃冷熱風道之方向設計。 

⑪. 機房弱電系統需求（如門禁、CCTV…等）。  

⑫. 機房需建置門禁、監視系統…等相關弱電系統。 

⑬. 資訊機房×3/其他機房×2。 

(5) 電話配管配線： 

①.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工程技術規

範】設計施作所需電信管線。 

②. 電話引進管及室外地下配管，採 PVC 管。 

③. 室內配管採用明管或暗管配置。 

(6) 各層電信/資訊間： 

①. 每戶及各層設置數處電信主配線箱，室內設該區局線及內線之配線架

/箱及資訊系統之光纜轉換器等設備，建立配線中樞，水平佈線至各使

用場所之電話插座。 

②. 電信/資訊間設於進出方便之適當場所，平時由專人維護。 

③. 各層另依需要實際設置支配線箱。 

④. 電信配管均按規定設計，垂直配管（線架）在電信/資訊間內。 

（二）資訊系統： 

將因應未來申請智慧型建築之【資訊與通信指標】、【綜合式佈線】目標執行，

整合資訊安全設備將所有資訊與電信充分整合運用期望能符合智慧型建築的

基礎資訊與電信建設工程。 

建構全新一代與符合國際潮流的智慧化資通信服務，包括多元之電信服務∕高速

頻寬上網服務∕數位影音服務∕智慧情境空間服務∕建築物自動化服務∕安全防災服

務∕節能服務等等，並具體落實 5A 自動化之服務體現，可以提供 CA 通信自動

化∕OA 辦公室自動化∕BA 建築物自動化∕SA 安全防災自動化服務成果。而園區

及各建築物之資通訊連結，包含電信∕網路∕智慧建築系統相關網路等等，所必須

涵蓋之地下管道∕大樓管道∕各式電纜∕各類通信傳輸設備∕設備室∕電信室∕配線箱

等等，均需要進行總體化與空間最佳化、維護便利化、擴充及永續化等層面來

進行規劃配置。如下圖 6.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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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概要： 

(1) 因應辦公室自動化、資訊化及網路通訊，本工程應計畫完整的資訊網路設

備。 

(2) 網際網路部分之資訊網路佈置應依照各單位辦公需求分別設置資訊網路，

再組合系統網路。 

2. 設計需求： 

(1) 各建構完整的垂直和水平快速網路配線，在空間設置資訊插座，隨時可以

即插即用連接網路。 

(2) 應於各層電信/資訊間設置網路機櫃及交換式集線器（Switch Hub），由此

建立配線中樞，可以管理、跳接服務區域內之網路連線，增進網路使用彈

性及擴充性。 

(3) 各資訊插座採用 8 芯之插座，符合 CNS 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頒佈之【建

築物屋內外電信設備設置技術規範】標準。 

(4) 各其餘規定參照施工規範規定辦理。 

(5) 中央監控室機房需提供不斷電（UPS）設備 2 台，供網際網路與資訊網路

使用，其輸出可提供 220V、200V、110V、100V 等四種電壓，電池供電

時間需全載 30 分鐘以上。 

二、整合型中央監控系統： 

系統具類 BIM（建築資訊模型）3D 視覺化圖，顯示各個子系統、設備及樓層資訊。

對建築電力、空調、照明、給排水、消防、通風換氣、電梯、能耗分析與節能等設

備進行數據的監測與對設備進行運轉控制，透過各種通訊傳輸界面收集場域資訊，

並透過各種場域控制器進行建築設備運行控制，同時間將各類建築設備系統之系統

圖 6.3-1 資訊系統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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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或控制方塊圖整合在可視的人機界面上，以達成全面建築自動化的目標。系統

整合門禁、保全、廣播對講、消防、停管、CCTV 等系統。系統另與設施管理、空

間管理、建築能源管理等系統透過資料交換整合系統架構於最上層採標準通訊協定

Modbus、BACNetIP、OPC、Json、DDE、ODBC、SQL 等整合各項系統，但他

項系統各有其專有之通訊方式故需經由 Gateway 轉換成相同通訊協定。 

系統亦應俱備多路徑警報訊息傳遞功能，可將警報訊息以電話語音、E-Mail、APP

推撥、行動電話簡訊等方式同步通知訊息接收者。系統架構如下圖 6.3-2 所示。 

 

 

 

 

 

 

 

 

 

 

 

 

 

 

（一）設計需求： 

1. 中央監控系統須採 Web 化操作環境，並採用國際或工業標準化整合平台，且

具可明確顯示設備處所相關位址之圖資視覺化操控、遠端緊急通報之機能。 

2. 系統採用分散式監控網路架構，並且具雙重電腦主機運作功能，以避免單一電

腦主機故障使系統部分或全部無法正常監控；平時可同時運作，備援電腦與主

電腦索取相關資訊，當主電腦異常時，備援電腦接手與控制器索取現場資訊，

當主電腦恢復正常時，備援電腦恢復與主電腦索取相關資訊，並使資料同步，

避免資訊短缺，造成危害。 

3. 電量需求控制程式（Electrical Demand Limiting） 

(1) 每日中之需量控制程式可分為不同的個區段來控制。 

(2) 每區段可有不同的週期時間（Cycle Time）及不同的需量限制（Demand 

Limit）。 

(3) 控制點可分別設定不同的等級（Priority Level），以根據不同的 24 個等級

分別加載或卸載。 

圖 6.3-2 中央監控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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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方式的整合設計，支援 Json、DDE、OPC、ODBC、SQL、ActiveX、WebServer

的訪問。 

5. 每層須設置智慧電錶，作為各層用電量之統計或控制用，並由中控電腦記錄分

析。 

三、安全監視系統： 

（一）CCTV 閉路電視監控系統： 

使用閉路電視對於實況進行實時監視，輔助完成安全系統的全面監控功能。監

視公共區域、重要的出入口處等處的人員活動情況，當安全系統發生報警時會

聯動攝影機開啟並將該報警點所監視區域畫面切換到主監視器或電視牆上，並

且同時啟動錄影機記錄現場實況。 

（二）CCTV 管理系統： 

本案選用的閉路電視管理系統（以下簡稱 CCTV 系統）須採用符合 ONVIF 標

準之網路錄影監視平台，系統須為可擴充式架構且擴充錄影主機後以任一

Client 端連線任何一台錄影主機均可管理所有錄影主機並可調閱、監看所有攝

影機影像畫面，不得以專用 CMS 管理主機之形式架構，避免 CMS 主機故障

時無法進行系統管理及影像處理，且為避免錄影主機故障而停止錄影，影像監

控系統須具備主機之間交互備援錄影架構，當任何一台錄影主機斷線時，其它

錄影主機會自動接手錄影，不需額外建置管理主機或閒置備援主機亦不需增加

備援主機的攝影機授權 license 之軟硬體費用。任一網路攝影機遭遇通訊中斷

後恢復連線時，錄影系統能自動進行攝影機端 SD 卡錄影資料回補並整合進錄

影資料內，無需手動設定及操作，回補完成後之錄影回放操作需與一般錄影回

放操作完全相同，不得為另外獨立播放 SD 卡錄影資料！利用任一台錄影主機

或是 Client 工作站，操作人員可以選取各種攝影機，將其圖像顯示在所用的圖

像監視器上。操作人員可以通過系統操作主機遙控攝影機及回放影像。 

CCTV 系統可以透過整合管理外部報警信號，也可以由選定的監視器依照程序

進行顯示。系統能夠監視攝影機的圖像信號，如果攝影機出現故障，CCTV 系

統會及時作出報警反應並記錄下故障。 

網路錄放影機具有整合前端影像分析辨識攝影機，或是影像分析器的影像及辨

識結果，可以透過影像分析事件即時警報，讓管理者即時處理避免災害發生及

搜尋回放警報畫面。 

系統架構如下圖 6.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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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工門禁管理化系統： 

門禁管制區域之人員，必需持卡進出刷卡，經由讀卡機讀得卡片持有人之卡片密碼

資料，透過分區主機與中央控制主機辨別其持卡人之身份、層次、時間及確認皆正

確無誤後，再透過分區主機命令電動門鎖開啟，並將此資料記錄，亦可列表印出。

非經由辨別，證實進入之情況，（如：破壞門窗強行進入或破壞系統之線路等），為

警報狀況,立即由印表機印出警報時間，地點及發生狀況，通知管理員。系統架構如

下圖 6.3-4 所示。 

 

 

 

 

 

 

 

 

 

 

 

建立悠遊卡系統，職員感應識別證不僅只做為門禁管理使用更可結合電梯管制、出

勤管理、簽到∕退管理、物件∕郵件收發管理、電子置物櫃管理、 閘道機管制，使相

關管理系統更有效率。 

圖 6.3-3 CCTV 管理系統架構圖 

圖 6.3-4 多工門禁管理化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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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車場系統管理規劃： 

（一）於停車場及週邊必要處所設置完整標誌，順暢引導駕駛人駕車進出停車場，縮

短進出停車場時間提高停車場空間使用率及停車場內之行車安全。 

（二）車道會車顯示器應於車道端，出入口前亦設置車道會車顯示器。 

（三）於必要處所裝設安全監視及緊急求救設備及安全防護設施，以達到停車場安全

管理。 

（四）使用 PyTorch 進行神經網路模型的 AI 訓練和調試 

（五）系統開機後無須開啟任何應用程式也無須開啟畫面顯示即可進行車牌辨識及輸

出辨識結果功能 

（六）可設定當車輛靜止不動時 AI 重複辨識同一部車的輸出次數及辨識結果，以有

效限制後端資料庫的冗餘無效資料量 

（七）須具備避免在同系統中不同攝影機在特定時間內重複辨識相同車牌號碼機制 

（八）須具備以 CSV 格式檔案及以 API 建置黑白名單資料庫進行導入/導出功能。 

（八）系統管理架構如下圖 6.3-5 所示。 

 

 

 

 

 

 

 

 

六、緊急求救系統： 

（一）電梯內設有監視器、對講機及緊急求救押扣，電梯內畫面、語音及警報均可連

線通知中央監控室。如下圖 6.3-6 所示。 

（二）男廁、女廁、浴室及樓梯間/出入口皆設有緊急求救押扣，押下動作時，可連動

該區攝影機畫面，並通知中央監控室人員前往處理。 

 

 

 

 

 

圖 6.3-5 停車場系統管理規劃架構圖 

圖 6.3-6 緊急求救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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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多功能會議室影音系統： 

採用矩陣式影音系統，具備高畫質影像系統具備多畫面顯示即切換功能具備空間合

併使用及分開使用具備高畫質視訊影音會議功能提供有線無線會議及多國翻譯與

AI 自動文字翻譯功能。 

系統設計說明： 

（一）使用數位聲壓分佈模擬，可驗證最佳的揚聲器系統讓聲壓調整數位化，理想的

音壓分佈模擬可於設計階段進行，分析聲音如何正確分佈抵來賓，提供高清晰

度最佳音聲設備。如下圖 6.3-7 所示。 

（二）採用數位系統進行音聲傳輸，可以提供高清晰的聲音，不會在傳輸過程中拾取

噪音，並可於 PC 上執行每個揚聲器的音量及時間差設置，提高可操作性和便

利性。 

 

 

 

 

 

 

 

 

 

 

 

 

 

 

八、數位電視天線系統 

設具接收、傳輸 UHF、VHF、FM、數位電視等視訊系統之相關設備及插座。 

（一）設計原則： 

1. 為視訊品質，設置共同天線管線及預留有線電視管線。 

2. 各空間均需設置雙孔式電視插座(除廁所、機房等)。 

3. 配線管全部以暗管裝設，埋入混凝土內，與垂直連結之橫向皆採配管方式連接，

經由同軸電纜輸出至各電視插座。 

（二）設計需求： 

1. 於各棟樓梯之屋頂上裝設 UHF∕VHF∕FM 等共同天線 

圖 6.3-7 多功能會議室影音系統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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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視共同天線須配管、配線至各室內出線口，並於適當位置設置強波器。 

3. 預留一改善鄰近住戶訊號接收之出線口。 

4. 預留有線電視引進管路。 

九、門禁管制系統 

（一）設計原則： 

建置門禁管制系統用於管制人員（含停車場進出），以確保所有人員的權利、義

務。並依照人員進出位置進行動線管制。 

（二）設計需求： 

各重要區域出入口、房間及機房進出刷卡管制，進入重點區域人員需用識別證

刷卡才可進入。 

十、子母鐘系統設備 

（一）配合整體管理，設置子母鐘設備。 

（二）母鐘設於中央控制室，自動校正時間及停電備用電力功能。各空間（機房，儲

藏室及停車場除外）設置 1 組以上之子鐘。 

（三）子鐘採用單面或雙面 LED 數字鐘，具備日期顯示功能或指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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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給排水系統 

一、給水設備 

（一）設計需求： 

給水系統：屋頂設屋頂水塔，給水系統以揚水泵浦將蓄水池之自來水輸送至

屋頂水塔，再以自然重力方式供水，接至各層用水設備，水壓不

足部分設恆壓變頻加壓設備維持用水設備適宜之給水壓力。 

用水量：自來水池蓄水量為免用水短缺，蓄水池及屋頂水箱合計後之儲水量

應至少可提供 1.5 日~2 日用水量。 

1. 為考量供水穩定及節約能源，擬採間接供水方式，引進自來水源至地下層蓄水

箱，經泵浦揚水至屋頂水塔並採自然重力供應各層生活用水，另水壓不足輔以

加壓馬達供應。 

2. 供水壓力大於 1kg/cm2，小於 3.5kg/cm2。 

3. 揚水泵浦採陸上式，泵浦採用交互方式運轉，亦設置泵浦基礎座固定泵浦，出

口處設置水錘吸收器、防震軟管、閘門及逆止凡保護設施。 

4. 配管材料及相關另件：應採用不鏽鋼管厚管（SCH20）以延長水管壽命，並保

證水質符合標準。配管 2”以下採壓接或牙接；2½”以上採牙接或焊接施工。 

5. 為保護用水設備，揚水幹管依實際需要設置水錘吸收器或緩衝逆止閥。 

6. 為因應水池及水塔清洗，用水不中斷，蓄水池及屋頂水塔須為雙槽。 

7. 自來水引進管，由屋外引入至蓄水池段須採用保溫被覆不鏽鋼管，以防止溫差

冷凝水產生。 

（二）給水器具設備： 

1. 衛生設備及洗手檯龍頭優先採具省水標章之省水器具。 

2. 各層茶水間設置冰、溫、熱飲水機。 

3. 公共場所給水器具浴廁設備按一般要求供應冷水，小便斗設電動沖水閥，洗面

盆設感應式電動給水龍頭、座式馬桶設免治馬桶座水源。 

4. 若有浴廁設備則應按一般要求供應冷水及熱水。 

二、熱水設備 

設計需求： 

配合綠建築標章取得，本案熱源採水對水熱泵，取熱於中央空調冰水管之溫差，達

空調取冷能用於冷器設備，熱泵取熱能用於淋浴熱水。 

檢討本案熱源需求，選用較節能減碳及減少日後維護成本之製熱系統，作為本案熱

水系統優先設計及建置。 

（一）熱水製熱設備製熱供給水溫以 55℃～60℃為設計需求，每一用熱水出水溫度

需為 40℃～45℃為設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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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熱水管路採逆迴水或熱動閥方式設置以達到隨開即熱之效果。 

（三）熱水及回水管應以保溫材料保溫，並於適當處所設置膨脹接頭，以供熱水管伸

縮用，配管最低處應設排水閥，最高處設通氣閥，膨脹水箱等。 

（四）熱水於地下室或屋頂設熱水鍋爐，以使用安全、環境乾淨、操作方便之電力或

天然氣為熱源；如採用電力式加熱時，應採用電力熱泵系統。 

三、雨水回收設備 

設計需求： 

（一）配合綠建築標章要求，設置雨水回收設備（儲水量至少供應主要用水設備之一

日量），不足部份由自來水補足。 

（二）大樓因採用雨污水分離系統，故雨水利用專用幹管導引至雨水回收池，經過簡

易之濾槽、沉澱消毒後再利用淨化過後之雨水用於綠化噴灌用水。 

四、排水設備 

設計原則： 

（一）本案基地污水經收集後，統一接入採樣陰井（人孔），並經納管接入衛生下水道

設施。 

（二）建築物所排放之排水分污水、雜排水、雨水等，採用各別獨立排水系統。 

（三）收集方式採雨、污水分流方式，除空調冷卻水、雨水外其餘生活污水一律排至

基地內自設消能陰井後再排至道路上既設人孔，經納管接入衛生下水道設施。 

（四）依建築技術規則設備篇第 36 條規定，建築物排水中含有油脂、沙粒、易燃物

及固體物等有害排水系統或公共下道之操作者，在排入公共排水系統前依規定

設置截留器或分離器。 

（五）地下層如有設置廁所，需先排入筏基污水池。 

（六）所有污水管、廢水管、污水池、集水坑等，均連接透氣管，以保持各衛生器具

水封完整，避免臭氣散逸及維持管路水流通暢。 

（七）排水垂直管道間預留適當之維修空間。 

（八）污廢水泵採雙台或多台沈水式交互並列方式運轉，附著脫裝置。 

（九）空調冷卻水及屋頂、陽台、露台等雨水收集儲存於筏基內，經初步過濾後存於

雨水回收池。 

（十）屋頂落水頭採高籠型三件式落水頭；落水頭不採螺牙式或鎖螺絲型式。 

（十一）配管材料：污、廢水配管採桔紅色 PVC 管，雨水管及透氣管採 PVC 厚管。 

（十二）便於給排水管路日後維護及管理，給排水管道間均設檢修門，檢修門設置尺

寸考量日後可便於更換管材及人員進出維護。 

（十三）給排水管路均不直接穿越屋頂樓版（落水頭除外），於屋頂樓版設置 RC 管道

屋突（透氣墩）方式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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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茶水間污水經油脂截留器再排入污水幹管。配合飲水機位置，留設排水管及

地板落水口。 

（十五）各器具設存水彎，透氣管通至屋頂。 

（十六）淋浴室排水口採取水溝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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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消防系統 

一、法規依據 

依據【內政部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 110 年 06 月 25 日 台內消字第

1100821034 號修正發布】之版本設計檢討。設計設置所需之消防安全設備。 

二、防災計劃流程（設計基礎） 

如下圖 6.5-1 所示。 

 

 

 

 

 

 

 

 

 

（一）火災預防： 

1. 內部裝修採用不燃材料或耐燃材料裝修，室內裝潢使用之窗簾布幕等懸掛物品

具有防焰性能。 

2. 防災設備採用穩定性及性能高者並附自動試驗機能及定期維修保養，維持整棟

建築物之防災設備於正常使用中。 

3. 火源管理嚴禁於大樓內擅自使用火源，並嚴禁人員於大樓內抽煙及對於可燃物

加以管制。 

4. 定期實施教育訓練及宣導。（於啟用後擬定訓練計畫） 

（二）火災查覺： 

1. 煙探測器： 

各樓層除不適用偵煙式探測器之場所外，其餘區域均設有能早期偵測火災之定

址偵煙式局限型探測器以提早偵測火災之發生。 

2. 熱探測器： 

發電機室設有定址差動式或補償式局限型探測器，鍋爐室設有定溫式高溫型探

測器外，探測器需適材適所採用，以防誤報發生，並能提昇而穩定偵測火災之

發生。 

3. 定址式手動發信機： 

當人員發現火災時能迅速啟動手動發信機，即時通知相關人員，迅速作相關之

搶救動作。 

火災預防 

火災查覺 

初期滅火 

避難引導 

防止火災擴大 

消防搶救 

圖 6.5-1 防災計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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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9 火警通報裝置︰ 

於火警發生時自動通報消防機關即時搶救。 

（三）初期滅火： 

1. 滅火器： 

依 14 條規定於配合各類場所火災性質，設置 ABC 10 型手提乾粉滅火器。 

2. 室內消防栓： 

依 15 條第二款規定於全棟設置於梯間或走廊通道附近區域，需考量易於取用

之處所，並自樓層居室任一點至消防栓之水平距離需在 25 公尺內。 

3. 泡沫系統： 

依 18 條附表內第三款規定於 B2F～B1F 設固定式自動泡沫滅火設備，每區域

需裝設自動起動裝置及手動起動裝置。 

4. 自動撒水設備： 

依 17 條第二款規定設置於 B2F～RF 需全棟設置，並涵蓋部分挑空區空間。 

（四）避難引導： 

1. 緊急廣播：火災發生時能自動語音廣播火災發生之樓層或場所，並能優先使

用麥克風播音，配合建築防火、防煙區劃及避難動線，迅速而正確引導人員

水平避難至安全區域，等待救援或垂直避難至戶外。 

2. 避難方向指示燈、出口標示燈及緊急照明燈：配合建築規劃之防火、防煙區

劃及避難動線，且於通往安全梯、戶外及通道、走廊等設置出口燈、方向燈

及緊急照明設備。 

3. 主要出入口之出口標示燈具語音引導及閃滅功能 

4. 避難器具： 

(1) B2F～B1F（停車場可免設） 

(2) 救助袋：2F～7F設置（依使用人數檢討設置數量），需考量設備下降垂降

位置是否足夠。 

5. 排煙設備： 

(1) ＞100㎡以上之居室應設置排煙設備。 

(2) ＜100㎡之居室未設置防火門時應設置排煙設備。 

(3) 地下室除停車場及機房檢討免排煙外、其他非居室及居室空間應設置排煙

設備。 

（五）防止火災擴大： 

1. 水平防火區劃： 

各樓層依空間使用用途之不同，並將特定及非特定人員使用之空間依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牆、防火樓板及一小時防火時效

及阻熱性之防火門等組合成區劃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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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垂直防火區劃： 

樓梯間、管道間、電梯間等垂直空間，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規劃成具有一小時

以上防火時效之獨立安全區劃。 

3. 防火區劃填塞： 

任何管線通過水平區劃及垂直區劃時均需設置防火填塞處理，且風管內設置具

有同等防火時效之防火閘門。 

（六）消防搶救： 

1. 消防採水口：依 185 條規定於地面層設置採水口。 

2. 連結送水口： 

依 180 條規定 3F~RF 自樓層居室任一點 50 m 範圍內及梯間走道附近 5m

內設置出水口，並於地面層送水口。 

3. 消防雲梯車停車處： 

配合建築規劃之替代緊急入口，規劃 8m×20m 消防雲梯車停車處及動線，以

利消防搶救。 

4. 配合救護車緊急救護，設救護車停放位置。 

（七）消防設備採用特點： 

1. 採用 R 型複合式受信總機，具有中文液晶顯示幕，能直接將發生火災之場所，

以文字顯示說明容易瞭解災害狀況。 

2. 設有 LCD 中文圖控顯示幕，能將發生火災之位置及動作之消防設備種類，在

LCD 中文圖控顯示幕上，顯示在建築平面配置圖上之位置及狀況。 

3. 設有斷面顯示盤，能將各消防設備種類動作狀況，同時顯示在該樓層位置。 

4. 設有各類消防泵及排煙機在中央監控室可遠距起動及停止控制開關，以利消防

指揮搶救及維修。 

5. 採用 R 型總機減少管線與人力支出，縮短施工工期，提昇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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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空調系統規劃原則 

一、設計依據 

（一）美國冷凍空調學會（ASHRAE HANDBOOK） 

（二）建築技術規則 

（三）環保署噪音法規 

（四）室內空氣品質法 

（五）其他相關資料及文獻 

二、規劃原則 

（一）符合國家節約能源政策，綠建築日常節能指標（ENVLOAD－EAC）之相關標

準。 

（二）本案依分區需求、各空間使用性質與時機、效能、操作靈活性、節能、建物外

觀及噪音防制等因素，設置最佳空調運轉系統。空調主機總容量符合下節「空

調環境條件」之室內外溫度規定，及通過綠建築「日常節能」標章之審查條件

下進行規劃設計，經機關審查同意後據以設置。 

（三）室內空氣品質 I.A.Q（Indoor Air Quality），符合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法」相

關要求，符合節能要求。 

（四）一般場所空調系統設備皆採用自動溫度控制系統，使空間溫度能控制於舒適範

圍內，並適當控制室內濕度避免病菌產生。 

（五）規劃各項節能系統及節能技術應用，以優於綠建築日常系統節能相關規定。 

（六）廁所採用強制排氣。 

（七）空調及通風系統之進排氣百葉位置，應注意避免短循環。 

（八）停車場通風系統採強制排氣，並依據最新內政部所頒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

第 100～102 條規定辦理。 

三、空調環境條件 

（一）室外條件：如下表 6.6-1 所示。 

表 6.6-1 空調設計環境一覽表 

條 件 夏 季 冬 季 設計依據 

乾球溫度 33.3℃ 10.8℃ 1. 能委會臺灣地區建築資料整理與分析。 

2. ASHRAE 2010 氣象設計資料－台北(2％)。 

3. 中央氣象局氣象資料。 濕球溫度 26.4℃ 6.7℃ 

（二）系統節能： 

系統設計需考慮系統節能技術之應用，必須符合且優於綠建築系統節能之要求，

並且在降低維護保養人力及費用、簡化系統操控程序、減少水資源消耗等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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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下，設備之選擇及系統之組成與功能之規劃，應滿足下列各項需求，達到

減少運轉電費支出及節能減碳之效益。 

1. 低耗電量、高效率機種之空調設備優先選用。 

2. 空調機組不超量設計，其 CSPF 需符合經濟部經能源局公告之一級能校標準。 

3. 若新鮮外氣採全熱交換器引入，其焓直熱回收效率至少 50%，且具備外氣旁通

及 CO2控制功能，另於風管內設置 UV 殺菌燈，確保室內空氣品質。 

4. 室內需設置 CO2 監測機制，依室內人員數變化及 CO2 濃度標準值設定，可自

動感測並調整外氣量。 

5. 室內空調送風設備具備自動變風量及精確溫度感測設定運轉特性，藉以改變送

風設備、主機及相關系統機組設備之電力消耗，達到節能之目的。 

6. 空調負荷計算：所有冷卻、除濕設備容量之計算與選用應確實能滿足各種運轉

情況之需求。 

四、空調系統及設備 

（一）變頻可變流量（VRF）系統： 

1. 空調主機及設備採用高效率直膨式變頻氣冷主機，搭配變冷媒流量管路系統

（VRV），提供建築物冷暖氣空調。 

2. 各層各區獨立空調系統，以利區域控制及獨立計算用量。 

3. 3 空調 PID 溫度控制，除了室溫恆定外，並可達到節約能源目的。 

4. 各層獨立設置全熱交換器，將引進室內之新鮮空氣與室內排出之空氣作熱交換，

到兼顧室內空氣品質及節約能源目的。 

（二）中央空調系統： 

1. 適溫舒適及安全：空調系統規劃設計，除顧慮整體經濟造價及房內溫濕度之控

制外 

2. 更要求其如下之修件設計。 

空調概述： 

(1) 新設主機建議採用高效率冰水主機數台併聯運轉，依空調負荷需求，自動

控制運轉台數及卸載運轉。 

(2) 二次側及三次側冰水系統採VWV可變流量系統，於低負荷減少冰水流量，

節約電力。 

(3) 依各使用分區設置空調箱機房，採用變風量系統，小空間區域採用可分段

控制之小型室內送風機，可維持室內溫度需求及節約能源。 

(4) 空調系統設計引入之新鮮外氣量，需隨駐留人數而變動，人數少時，CO2

濃度較低，雖空氣品質較佳，但同時會影響空調系統之負荷，浪費能源，

因此以最佳化方案，依據駐留人員之多寡，引入適當的新鮮外氣量，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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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能源。 

(5) 全熱交換氣：所有空調區皆提供優質及符合標準之新鮮空氣，利用外氣引

入與室內空調排氣全熱交換，降低能源損耗。 

(6) 管路系統佈置 

①. 空調送風側風管之設計採用等壓摩擦法（ EQUAL FRICTION 

METHO），所有風管配合其他管路，避免交叉及重疊設置，風口之設

置以空氣之均勻分佈及避免人體之直接接觸氣流為原則，所有出口及

支幹管設置風量調節風門（DAMPER），主管設置測試孔及檢修口，

以作為各系統之風量平衡及校正用。 

②. 所有風管之製作安裝依照 SMACNA 之規定，一般風管管材採用鍍鋅

鋼板製作，冷氣及預冷空氣之送回風管均設置非鹵素 PE 發泡 A 級表

面處理(皮面)斷熱難燃性隔熱材。 

③. 回風管設計之尺寸不得小於送風管。 

(7) 空氣品質： 

①. 空調箱連接風管系統（Air-Handling System）： 

A. 依 ASHRAE Standard 52-76 規定：符合初級 NERV 35%效率。 

B. 外氣換氣（Fresh Air）至少具有 CO2 監測調變機制。 

②. 小型冷風機或分離式冷氣供風系統： 

A. 冷風機附回風過濾網箱。 

B. 小型冷風機馬達採用直流無刷。 

C. 空調規劃符合室內空氣品質（Indoor Air Quality）之規定(有最新

法令要求時以最新要求為準)－「IAQ 法規」。如下表 6.6-2 所示。 

表 6.6-2 室內空氣品質空調規劃需求一覽表 

項目 需求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第2類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第2類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1小時值  0.1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TVOC) 
1小時值  3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第2類 10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10微米 (μm)之

懸浮微粒(PM10) 
24小時值 第2類 150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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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需求值 單位 

粒徑≦2.5微米(μm)之

懸浮微粒(PM2.5) 
24小時值  100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第2類 0.05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註：外氣量應與排氣系統作匹配控制，新鮮外氣由空調箱引進，以因應各種不同之使

用負荷狀況，並兼顧節能。 

（三）上列變頻可變流量（VRF）系統與中央空調系統，可選用兩系統並用或選用單

一系統設計。 

（四）本案位處於北投區，附近硫磺氣很重，空調設備設置於戶外，應考量防鏽蝕處

理。空調主機設備選用： 

五、空調機組採變頻式及環保冷媒，符合當年度環保要求。 

六、空調機組性能係數 CSPFi 需符合經濟部經能源局公告之一級標準。如下表 6.6-3 所

示。 

表 6.6-3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性能係數標準 COPc 

執 行 階 段 階  段 

實 施 日 期 2005年1月1日 

型式 冷卻能力等級 
能源效率比值(EER) 

kcal/h-W 

性能係數標準 

COPc 

水冷式 

容積式 

壓縮機 

＜150RT 3.83 4.45 

≦500RT≧150RT 4.21 4.90 

＞500RT 4.73 5.50 

離心式 

壓縮機 

＜150RT 4.3 5.00 

＜300RT，≧150RT 4.77 5.55 

≧300RT 5.25 6.10 

氣冷式，全機種 2.40 2.79 

分離式變頻冷氣機效率EER  2.73 

註： 

1.冰水機能源效率比值(EER)依CNS12575容積式冰水機組及CNS12812離心式冰水機組

規定試驗之冷卻能力(Kcal/h)除以規定試驗之冷卻消耗電功率(W)，測試所得能源效率比

值不得小於上表標準值，另廠商於產品上之標示值與測試值誤差應在百分之五以內。 

2.性能係數 (COP)＝冷卻能力 (W)/冷卻消耗電功率 (W)＝1.163EER。1RT(冷凍噸 )＝

3024Kca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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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通風系統 

空調機房與配電室裝設通風換氣設施，其通風量符合Chapter16，Fundamentals 

Handbook，ASHRAE，2009及建築技術規則第100條、101條及102條之規定。 

（一）一般區域通風排氣系統： 

變電站、機房等機電設備空間須滿足發熱設備之散熱通風需求，一般儲藏室、

廁所等空間，除了外氣取得較困難，而採取強制性機械進風外，一般通風系統

架構均以強制排氣、自然送風系統為原則。 

廁所通風排氣採用強制排氣、自然進氣及負壓設計，防止異味擴散，排氣以各

樓層直接排放為原則。 

（二）送排風機房及地面送排風口（百葉）設置消音設備並依據噪音管制法規，分類

作噪音分析並依據分析結果設置。 

（三）地下停車場對外維持負壓。 

（四）空調機房與配電室裝設通風換氣設施，其通風量符合 Chapter16，Fundamentals 

Handbook,ASHRAE,2009 及建築技術規則第 100 條、101 條及 102 條之規定。 

1. 一般區域通風排氣系統： 

發電機室、變電室、機房等機電設備空間、儲藏室、廁所等空間，除了外氣取

得較困難，而採取強制性機械進風外，一般通風系統架構均以強制排氣、自然

送風系統為原則。 

2. 停車場通風系統： 

停車場通風系統依據最新內政部所頒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100～102條

規定辦理，通風量基準為停車場樓地板每m2每小時25m3。 

系統採用強制送風、強制排氣，室內配置模組式誘導風機，以接力方式將廢氣

導向排風機再經管道排出地面。另配置CO感測器控制區域模組式誘導風機啟

動及停止，維持穩定均勻之空氣條件，並達到節約能源之功能。 

(1) 百葉風速基準：如下表6.6-4所示。 

表6.6-4 百葉風速基準一覽表 

百葉種類 風速 

送風百葉（消音百葉） 3～4m/s 

排氣百葉（消音百葉） 3～4m/s 

室外百葉（消音百葉） 3～4m/s 

(2) 停車場空氣標準一氧化碳濃度應不超過75PPM，並以50PPM為計算空氣

濃度之標準。 

(3) 停車場通風採機械送風及機械排風，並輔以噴流導引風機系統。 

(4) 送排風機房及地面送排風口（百葉）設置消音設備並依據噪音管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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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分類作噪音分析並視分析結果設置。各空間應作噪音八音頻分析、

依室內條件噪音要求分別設置消音箱。 

(5) 地下停車場對外維持負壓。 

（五）通風量標準：如下表 6.6-５所示。 

表6.6-５ 通風量標準一覽表 

空間用途 通 風 標 準 備 註 

廁所（公共區域） 每小時換氣次數：20 次  

機房 每小時換氣次數：8 次  

儲藏室或同等性質場所 每小時換氣次數：6 次  

（六）未設置空調之空間設置通風系統，以排除該室廢氣或設備產生之熱量，維持該

室溫度需求及空氣品質。 

（七）事務機間、廁所設置獨立之排氣系統，不與其他排氣系統合併使用，避免氣味

擴散及交叉污染。 

（八）地下室通風控制系統之操作方式可分為溫度、時間、一氧化碳等方式自動起動

及停止風機。 

（九）空調通風設備（含停車場）之噪音控制應依相關噪音管制法規辦理設計。 

八、設計基準 

（一）外氣量：如下表 6.6-6 所示。 

表6.6-6 外氣量一覽表 

新鮮空氣量 設計依據 

8.5LPS/人以上 ASHRAE STD 170 

（二）風口風速基準：如下表 6.6-7 所示。 

表6.6-7 風口風速基準一覽表 

風口種類 風口風速 

出 風 口 2.5m/s 以下 

回 風 口 2.5m/s 以下 

外氣百葉 3~4m/s 

（三）風管設計基準：如下表 6.6-8 所示。 

表6.6-8 風管設計基準一覽表 

風 管 基準值 

尺寸決定 原則上為等摩擦法 

單位摩擦損失 0.8~1.2Pa/m 

風速 7m/s 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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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監視及自動控制系統 

針對本案空調系統，設置各自獨立之直接數位式監視及自動控制系統，將系統設備

之啟停、運轉狀態、運轉時數、設定、故障警示等集中監視控制，可早發現系統異

常。 

（一）需與中央監視系統及消防火警系統連鎖控制。 

（二）能集中控制室內空調設備的開啟、關閉、溫度設定及顯示，以避免因人為因素

而造成設備之損壞率，並達到節能目的。 

（三）能於設備發生異常現象時立即發出警訊，並提供異常設備之位置及原因，以便

維修人員處理，以節省維修人員之維修時間及降低人員成本之支出。 

（四）各種緊急應變程序、次序控制於緊急狀況依設定模式自動運轉、通知維修及紀

率。 

（五）於適當處所設置室內空氣品質感測器（IAQ Sensor）以有效控制適度之外氣量，

兼顧室內空氣品質與節約能源。 

（六）空調箱溫度控制採電子式，並由二通電動控制閥組調節冰水流量，回風側設置

風管型偵煙器與風車連鎖控制。冷風機之溫度控制採用電子式附 LED 溫度顯

示級風速控制，並由二通電動控制閥組調節冰水流量。 

（七）二次側冰水可變流量系統之控制，採用差壓感應方式或由平衡閥經傳訊器直接

提供流量信號至泵浦變頻控制盤，作最佳效率控制。 

十、噪音控制與設備之防振 

空調動力設備均依設備動力、振動、噪音源，分別計算分析室內空間及對室外周圍

環境之噪音值，並依環保署噪音管制規定設置避振設備、消音箱、消音百葉等設備，

有效控管振動及噪音。（室外機器設備之防振設施，採用不銹鋼製品。） 

（一）設備消音： 

對於各項大型設備，如空調箱、預冷空調箱、回風車、室內通風之送排風車等

噪音源，其連接之風管系統，出機房前，必要時加設消音器，控制噪音源設備

到最近之風口下方之噪音殘值。 

（二）設備與管路震動控制： 

所有裝設於室內外之各項震動設備，不論是落地或吊掛按裝，均設有彈簧式或

氣墊式之避震器，以阻絕設備運轉之震動，直接傳至建築樓版及結構。管路經

過震動及噪音要求標準較高之場所，管吊支架則採用防震吊架。 

（三）機房之隔音及吸音處理： 

空調機房、空調主機房，均考慮於其內部牆面施以吸音材，以吸收設備運轉噪

音，並隔絕噪音之傳遞，必要時機房之地板面設置浮動地板，以減少震動所產

生之噪音傳至下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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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空調防火設計 

（一）各類管線與風管貫穿防火牆與樓板時，預留套管並設置延燒阻斷，其縫隙採用

符合防火時效之防火填塞材料予以填塞。 

（二）貫穿防火區劃牆之風管，在隔牆風管內裝設防火閘門。 

（三）空調所有保冷材料，使用具有難燃不助燃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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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節能系統規劃原則 

一、雨水再利用系統 

利用七、八、九月及梅雨季節豐沛之水源雨水儲存再利用，利用集水、儲水於筏基

內，設置集水池收集儲存經過過濾、沈澱後再利用提供景觀植栽用水。 

二、微氣候調節方案 

（一）利用雨水回收系統之濆灌、景觀水源做為改善冷卻空氣及溫室效應之功效，利

用植栽草皮等自然植物做廢氣交換，使室溫中和調節降低效應之發生率，有益

空氣品質之改善。 

（二）各系統之機械泵浦定期維護保養以達維護及功能正常使用之狀態。 

三、給水衛生器具： 

（一）採用感應式水龍頭，以節約水源。 

（二）採用加壓式單體馬桶，以達到環保及省水之功能。 

四、機電省能源設計： 

（一）採用高功率因數之照明燈具。日光燈光源採 T5 LED 燈管。 

（二）動力設備加裝補償電容器組，以提高功率因數。 

（三）使用自動功因調整器（APFR），以提升系統動態功率因數，依法可降低電費支

出。 

（四）照明設施用電採 220V 供電，降低線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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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空間機電需求表 

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台電配電室 200  ●                  ●  

變配電室 350  ●      ●          ●    

電信機房 200  ●                ●    

發電機房 350  ●      ●            ●  

幫浦機房 350  ●      ●       ●  ●   ●  

空調機房 350  ●      ●         ●   ●  

停車管理室 400  ●   ● ● ● ●          ●    

停車場 150 ● ●       ●           ● 時控 

 

秘

書

處 

主管室 500  ●   ● ●            ●    

稽核室 500  ●   ● ● ● ●          ●    

人事文書組 500 ● ●   ● ● ● ●          ●    

會計組 500 ● ●   ● ● ● ●          ●    

出納組 500 ● ●   ● ● ● ●          ●    

事務組 500 ● ●   ● ● ● ●          ●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檔案室 4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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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儲藏室 150  ●                  ●  

金庫 350  ●   ● ● ● ● ●         ● ●   

作業室 500  ●   ● ● ● ●          ●    

多功能會議室 

（含控制室） 
500 ● ●   ● ● ● ●  ●  ● ● ●    ●    

30 人會議室 500 ● ●   ● ● ● ●  ● ● ●      ●    

20 人會議室 500  ●   ● ● ● ●  ● ● ●      ●    

入口大廳 350 ● ● ●   ●   ●         ●    

招待櫃台 500  ●   ● ● ●  ●         ●    

交誼等候空間 350 ● ● ●   ●            ●    

中控室 500  ●   ● ● ● ● ●         ●    

茶水間 350  ● ● ●           ●  ●   ●  

哺乳室 350  ● ●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性別友善廁所 250  ●             ●  ●   ●  

無障礙廁所 250  ●             ●  ●   ●  

機電空間 3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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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梯廳 300  ● ●   ●   ●             

 

圖

書

室 

辦公區 500  ●   ● ● ● ●          ●    

資料室 350  ●   ● ● ● ● ●         ● ●   

密集書庫 350  ●   ● ● ● ● ●         ● ●   

期刊閱覽區 350 ● ●   ● ● ● ● ●         ● ●   

儲藏室 150  ●                  ●  

茶水間 350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輕食區 

(半戶外空間) 
250  ●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第一所 

、財經

中心、

展望中

心 

研究人員 

辦公室 
500  ●   ● ● ● ●          ●    

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 

500 ● ●   ● ● ●           ●    

單位主管室 5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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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儲藏室 150  ●                  ●  

茶水間 350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無障礙廁所 250  ●             ●  ●   ●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第二所 

、日本

中心 

研究人員 

辦公室 
500  ●   ● ● ● ●          ●    

第二所 

、日本

中心、

東協中

心 

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 

500 ● ●   ● ● ●           ●    

單位主管室 500  ●   ● ●            ●    

主任辦公室 500  ●   ● ●            ●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20 人會議室 500 ● ●   ● ● ● ●  ● ● ●      ●    

儲藏室 15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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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事務機區 400  ● ●  ● ●              ●  

 

茶水間 350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無障礙廁所 250  ●             ●  ●   ●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第

三

所 

研究人員 

辦公室 
500  ●   ● ● ● ●          ●    

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 

500 ● ●   ● ● ●           ●    

單位主管室 500  ●   ● ●            ●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儲藏室 150  ●                  ●  

事務機區 400  ● ●  ● ●              ●  

茶水間 350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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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無障礙廁所 250  ●             ●  ●   ●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WT

O

中

心

、

區

域

中

心 

研究人員 

辦公室 
500  ●   ● ● ● ●          ●    

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 

500 ● ●   ● ● ●           ●    

單位主管室 500  ●   ● ●            ●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20 人會議室 500 ● ●   ● ● ● ●  ● ● ●      ●    

儲藏室 150  ●                  ●  

事務機區 400  ● ●  ● ●              ●  

茶水間 350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無障礙廁所 2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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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董事長室 500  ●   ● ●            ●    

院長室 500  ●   ● ●            ●    

副院長室 500  ●   ● ●            ●    

院務會議室 500 ● ●   ● ● ● ●  ● ● ●      ●    

貴賓室 350  ● ●   ●            ●    

20 人會議室 500 ● ●   ● ● ● ●  ● ● ●      ●    

綠

經

中

心 

研究人員 

辦公室 
500  ●   ● ● ● ●          ●    

編制人員/ 

計畫專(兼)任 

OA 辦公區 

500 ● ●   ● ● ●           ●    

8 人討論室 500  ●   ● ● ● ●   ●       ●    

事務機區 400  ● ●  ● ●              ●  

茶水間 350  ● ● ●           ● ● ●   ●  

男女廁所 25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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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名稱 

電力需求 
資通訊 

需求 

安全 

需求 
弱電需求 

給、排水 

需求 
空調需求 

備註 
照度 

需求 

二線式

照明 

控制 

插座需求 網路 

電

話 

門

禁 

監

視 

共

同 

天

線 

壁掛

LCD

螢幕 

投影

機＋

銀幕 

會議 

影音設

備 

多國

語言

翻譯 

給水 

排

水 

溫

度 

溼

度 

通風

進排

氣 

一

般

插

座 

專用插座 

有

線 

無

線 

冷

水 

熱

水 
1Φ 

110V 

1Φ 

220V 

機電空間 350  ● ●     ●            ●  

梯廳 3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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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規劃設計圖說 

 

7.1 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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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配置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中 

主入口&迎賓入口 

車道入口 

機車停車區 

退

縮

六

米

人

行

步

道 

休憩庭園 

貴

賓

車

位 

電

動

車

位 

雲梯車 

位置 

性別友

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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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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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7-5 

 

四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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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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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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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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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平面圖 比例:1/300 

*平面圖說依第十次會議決議進行修正 

太陽能板 

薄層綠化 

薄層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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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立面圖 

 

 

 

北向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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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向立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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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透視圖 

西北角示意透視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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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角示意透視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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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角示意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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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角示意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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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賓入口示意圖 1                                                        輕食區及屋頂露台示意圖 

 

 

                           全區鳥瞰示意圖                                                               迎賓入口示意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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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法規檢討 

茲將與本案相關之法規分析說明如下表 7.4-1 所示。 

表 7.4-1 相關法規分析表 

一、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 
111 年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 

97 年臺北市北投區都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建築法 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臺北市建築管理案例彙編 

其他相關規定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臺北市建築物暨法定空地綠化實施要點 

二、基地檢討 

基地位置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一小段 693 地號計 1 筆 

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建築物用途分類 G-2 辦公場所 

基地面積 4,537.04 ㎡ 

法定建蔽率 45% 

法定容積率 225% 

允建建築面積 2,041.66 ㎡ 

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10,208.34 ㎡ 

法定空地面積 2,495.37 ㎡ 

法定地下室開挖率 70.0%（112 年「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範例」) 

允建地下室開挖面積 3,175.92 ㎡ 

三、設計檢討 

建築面積 1,619.65 ㎡ 

總樓地板面積 12,802.22 ㎡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7735 ㎡ < 10,208.34 ㎡（OK） 

建蔽率檢討 1,619.65/4,537.04 =35.7% < 45%（OK） 

容積率檢討 7735/4,537.04 = 170.48% < 225%（OK） 

地下室開挖面積 3,160.4 ㎡ 

地下室開挖率檢討 3,160.4/4,537.04=69.66% < 70%（OK） 

實設空地面積 4,537.04-1,619.65 = 2,917.39 ㎡ > 2,495.37 ㎡（OK） 

防空避難室面積 1,619.65 ㎡ > 1,619.65 ㎡（建築面積）（OK） 

四、法規檢討 

建築物高度 

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地 164 條規定，以 3.6:1 斜率檢討道路投影高度。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11 條住宅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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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位數檢討 

停車空間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 條之一屬第五類：第二十八

組 一般事務所乙組 

汽車 85 輛（實設）> 70 輛（法定，OK） 

機車 94 輛（實設）> 66 輛（法定，OK） 

裝卸車位數檢討 

裝卸位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 條之二屬第二十八組：一般事

務所乙組 

3 輛（實設）= 3 輛（法定，OK） 

無障礙停車位數檢討 

無障礙停車位檢討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

停車位，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2 輛（實設）= 2 輛（法定，OK） 

行動不便者 

使用設施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 167 條規定，符合規定。 

防火區劃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79 條 

防火構造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1,500 ㎡以上者，每 1,500 ㎡區劃。 

避難層出入口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94 條 

本案避難層自樓梯口至屋外出入口之步行距離未超過 93 條規定，符合規定。 

走廊寬度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92 條 

依規定走廊寬度 ≧ 1.2m。 

步行距離/ 

直通樓梯數量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93 條 

本案步行距離不得超過 50m，且應設置兩座以上直通樓梯，符合規定。 

安全梯設置檢討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96 條 

通達六層以上，十四層以下或通達地下二層之各樓層，應設置安全梯。 

直通樓梯之構造應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本案直通梯均為具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安全梯，符合規定。 

綠建材 

依建築技術規施工篇第 321 條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 45%

以上。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

須鋪設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 10%以上。 

建築物退縮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14 條、第 15 條 

前院深度 3 公尺，後院深度 2.5 公尺規定，符合規定。 

 



 

 

 

 

 

 

 

 

附件㇐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 

  



 

  



 



 

 

 

 

 

 

 

 

附件二_新建院舍大樓基地周邊地下管線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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